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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六三五一九十三一

序
 發
展
皆
景
:
:
:
:
:
:
:
:
:
:
:
三

 一
、

背
景

脈
絡

:
:
:
:
:
:
:
:
:
:
:
:
：

 二
、

發
展

歷
程

:
:
:
:
:
:
:
:
:
:
:
:
：

 理
念
政
策
…
…
…
…
…
…
…
…
…
…
…
三

 一
、

基
本

理
念

:
:
:
:
:
:
:
:
:
:
:
:
：

 二
、

基
本

政
策

:
:
:
:
:
:
:
:
:
:
:
三

 行
政

拮
拖

:
:
:
:
:
:
:
;
:
:
:
:
…

 一
、

研
訂

原
住

民
教

育
法

規
，

促
進

教
育

發
展

 二
、

加
強

教
育

規
劃

研
究

，
提

昇
教

育
品

質
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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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 肆

 ̂ 0九九八八七士七兵 五五田四四

 "甘屯盯 六五士田二士一五三九

 三
、
優
先
分
配
教
育
資
源
，
發
揮
教
育
特
色
。

 四
、
增
加
學
前
教
育
，
減
少
文
化
不
利
影
響
．

 課
程
教
學
:
:
:
;
:
:
．
「
:
:
;
:
:
:
:
;
-

 』
、
發
展
適
切
課
程
，
落
實
適
性
教
學
:
:
:
:
三

 二
、
提
倡
鄉
土
及
母
語
教
學
，
促
進
多
元
文
化
發

展
、

 三
、

強
化

輔
導

措
施

，
提

昇
學

習
成

效
:
:
:
:
:
：

 師
各

二
培

青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：

 』
、

擴
大

師
資

來
源

，
提

昇
師

資
水

準
．

 二
、
辦
理
教
師
進
修
，
增
進
教
學
效
果
，

人
才
培
植

 」
、

加
強

高
中

學
生

輔
導

，
落

實
適

性
發

展
:
:
。

 二
、
改
進
技
職
教
育
，
強
化
生
活
就
業
能
力
:
:
．

 三
、
有
效
運
用
大
專
資
源
，
培
植
優
秀
人
才
:
:
。

 四
、

充
實

體
育

教
學

設
施

，
培

訓
體

育
運

動
人

才
。

 衛
生

保
健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…

…
：

 』
、
增
加
衛
生
保
健
項
目
，
及
早
發
現
學
生
疾
病
-



玫

寸扔

 二
、

充
實

保
健

設
備

，
捐

昇
檻

生
才

準
:
:
:
;
．

 三
、
獎
勵
醫
護
人
員
進
駐
學
校
，
提
昇
保
健
品
質

 四
、
實
施
親
職
健
康
教
育
，
建
立
良
好
衛
生
習
慣

 五
、
改
善
學
校
衛
生
環
境
，
確
保
學
生
身
心
健
康

 社
會

救
、

百
:
:
:
:
:
:
:
:
:
:
:
:
:
：

 普
及

成
人

教
育

，
提

昇
生

活
知

能

 落
實

家
庭

教
育

，
強

化
親

職
教

育
功

 匕
匕

、
肯

 三
、

推
展

藝
術

教
育

，
豐

富
社

會
生

活
-

 未
來
願
景
…
…
…
…
…
…
…
…
三

 一
、
教
育
措
施
更
符
實
需
，

 二
、

教
育

研
究

日
益

盛
行

、

 三
、

課
程

教
材

多
元

編
製

、

 四
、

師
資

水
準

益
形

提
昇

、

 五
、

母
語

教
學

受
到

重
視

，

 六
、

學
生

健
康

獲
得

改
善

、

 七
、

成
人

教
育

普
遍

推
展

、

 八
、

培
育

人
才

貢
獻

社
會
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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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九士六六，

一一

八五

二
五

二
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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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
二
士

二
七

二
八

二
八

二
九



 、
序

 教
育
機
會
均
等

乃
是

大
多

數
國

家
努

力
追

求
的

目
標

，
也

是
我

國
一
貫
的

教
育
政
策
．

 尤
其

，
我

政
府

相
關
部
門
對
於
原
住

是
消
極
地
推
動
弱
鼓

 ．
 
 
 
，

，
 
；

 
 
，

 
 
．

，
．

，
 
 
 
 
 
，

 
 
 
 
｜

 
 
 
 
 
 
 
 
 
 
，

，
 
 
 
 
 
 
 
 
 
 
 
．

，
 
 
 
 
 
;
 
 
 
 
 
 
．

，
 
 
 
．

 
 
，

 民
的

教
育

已
逐

漸
建

立
共

識
，
原
住

民
教
育
不

再
口
r

\

 動
弱
勢

族
群

的
補

償
教

育
，

而
 ．
更
應
該
重
視
多
元
文
化
的
積
極
推

展
。

基
於

 此
，

本
部

曾
陸

續
頒
布
多
項
就
學
獎
勵
辦
法
及
輔
導
措
施

勺

 、
牙

 嗜
隍

繽
形
布
多
手
渤
擘
獎
厲
邦
浬
及
朝
疇
捐
族
，
期
能
有
效
提
昇
原
住

民
教
育

 水
準
。
不
過
，
由

於
交

通
、

經
濟

、
社

會
等

因
素

的

 奏
里

民
，

宇
負

丈
于

史
屯

牛
丈

卜
牛

 
吏

主

 的
限

制
，

致
使

 ｜
 」

 ^-三
   片

，
，

   ．
，

 」
 ，

r  ｜
 ：

一
 ｜

 ，
，

   三
 仁

原
住
民

社
區

的
教

玄

 發
展

仍
未

臻
理

想
 
，

 
有

賴
政

府
及

各
界

人
士

共
同

投
注

更
多

 
心

 
力

 對
此

，
本

部
曾

於
民

 國
八

十
五

年
四

月
十

七
日

至
十

九
日

．
 舉

辦
 
「

全
國

原
住

民
教

育
會

議
」

，
邀
集

一
相
關
學
者
專

 家
及

各
界

人
士

，
針
對
有
關
議
題
共
同
研
商
，
期
能
建
立
原
住
民
教
育
體
制
，
開

展
原
住

 民
教
育
特
色
，
提
昇

原
住

民
教

育
品

質
，

進
而

邁
向

多
元

文
化

新
紀
元

。



 	教
 	育
 	舌仟
 	長

 民國	夕
 /二	

 十	X

 六年	卜扣
 一	"董，，。
 月	"我-，。

 本
報

告
書

即
是
依
據
本
部
施
政
方
針
，
並
參
照
前
項
會
議
之
結
論
與
建
議

，
由
各

 關
司

處
研

提
實

施
策
略
，
並
交
請
教
育
研
究
委
員
會
及
國
立
教
育
資
料
館
，
邀
請

專
家
學

 者
與

相
關

原
住

民
人

士
審

閱
潤

飾
而

成
。

報
告

書
中

首
先

探
溯

原
住

民
教

育
的

發
展

背

 景
，
次
則
申
述
 
「

發
展

」
的

理
念

，
此

乃
本

部
制

訂
原

住
民

教
育

政
策

的
主

軸
，
復

就
分

 從
行
政
措
施
、
課
程

教
學

、
師

資
提

昇
。

人
才

培
育

。
衛

生
保

健
。

社
會

教
育

等
六
方

。

 探
討
原
住
民
教
育
發

展
的

主
要

課
題

，
並

據
以

勾
勒

未
來

之
願

景
。

寸

□

 原
住
民
教
育
的

推
展

與
提

昇
，

乃
是

本
部

當
前

首
要

工
作

之
一

，
我

們
深

盼
本
報

告
書

 的
提

出
，

能
增

進
全
民
對
原
住
民
文
化
的
尊
重
與
欣
賞
，
進
而
結
合
有
關
學
者
專

家
、
社

 會
人
士
，
共
同
為
我

國
原

住
民

教
育

開
創

璀
璨

的
未

來
。

 由
於

原
住

民
文
化
有
其
特
殊
性
，
而
原
住
民
教
育
的
推
動
亦
難
鉅
細
靡
遺
、

面
面
俱

 到
，
故
本
報
告
書
的

內
容

恐
仍

有
未

盡
周

詳
之

處
，

邀
請

各
界

不
吝
指

正
。





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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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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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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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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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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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

發
展

背
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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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名&苯

碎廷

 佳
P

肩
計

原
住

民
教

育
是

當
前

我
國

教
育

的
重

點
工

作
之

 一
。

提
昇

原
住

民
教

育
品

質
，

亦
是

政
府

一
貫

的
教

 育
政
策
。
回
顧
台
灣
光
復
以
來
，
政
府
在
推
展
原
住

 民
教
育
活
動
上
，
已
具
有
一
些
成
效
，
茲
分
背
景
脈

 絡
和

發
展

歷
程

兩
部

分
加

以
說
明
。

 一
 、

北
日
景
脈
絡

 臺
灣
原
住
民
人
口
，
依
內
政
部
民
國
八
十
四
年

 統
計
年
報
共
有
三
十
六
萬
九
千
」
百
零
六
人
，
佔
全

 臺
人
口
的
百
分
之
一
．
七
。
從
文
化
上
來
看
，
臺
灣

 原
住
民
屬
於
南
島
民
族
，
各
個
族
群
擁
有
自
己
的
特

中
華

民
國

庶

碉
撼

住
民

教
育

報
告

書



 壹
 、

發
展

背
景

 色
，

例
如

有
的

住
山

地
，

有
的

濱
海

岸
，

各
自

發
展

 出
不

同
的

文
化

。
以

適
應

不
同

的
生

態
環

境
。

社
會

 組
織
有
的
偏
父
系
，
有
的

是
母

系
，

有
的

則
是

雙

 系
，
文
化
內
容
豐
富
多
彩
。

雖
然

各
族

訌
坦

言
互

不
相

 通
，

但
卻

同
屬

南
島

語
系

。
傳

統
的

教
養

方
式

則
與

 實
際

生
活

柑
融

合
，

也
與

社
會

活
動

息
息

柑
關

。
透

 過
父

母
及

親
戚

的
教

養
，

會
所

、
漁

團
或

祭
團

等
組

 織
的

訓
練

，
以

及
種

種
祭

儀
活

動
的

舉
辦

，
將

族
群

 適
應

的
知

識
及

技
能

，
薪

火
相

傳
延

綿
不

斷
。

惟
由

 於
主

客
觀

環
境

的
變

遷
，

對
他

們
產

生
了

衝
擊

，
原

 住
民

教
育

的
調

整
，

也
就

顯
得
格
外
的
重
要
。

 數
千
年
來
，
由
於
原
住
民
文
化
只
靠
託
芭
言
傳

 遞
，

缺
乏

正
式

文
字

記
載

。
因

此
，

早
期

原
住

民
兒

 童
大

都
憑

觀
察

、
模

仿
和

暗
示

向
長

輩
學

習
，

適
應

 環
境

的
能

力
。

及
至

學
校

教
育

發
達

，
提

供
原

住
民

 就
學
機
會
，
才
獲
得
另
一
學
習
的
管
道
，
擴
充
了
原

 住
民

學
童

學
習

的
領

域
。

 ︵
」

︶
原

住
民

人
□

統
計

 台
灣

原
住

民
族

群
分

為
阿

美
、

泰
雅

、
排

灣
、

 布
農

、
魯

凱
、

曹
 
︵

鄒
︶
、
卑

南
、

賽
夏

、
雅
美

等

 族
，
大
多
數
居
住
在
台
北
縣
烏
來
鄉
等
三
十
個
山
地

 鄉
及
花
蓮
縣
新
城
鄉
等
二
十
五
個
平
地
鄉
鎮
。
近
十



台灣原任民分佈圖

 	癡蛛上h^			一	"一"
 	兀三三			泰雅族	

 /		《乞乞山			
 Lz		松!"	""'""/"		
 			'^'力	一	

 1z				美族	
 一""			r		

 鄰族				一	
 一卜			/ J^mm		
 ̂魚胡桂					
 	"一		O台稟		

 人			舛叭	十"""	

 一	夭一	兀		溜	褻

 族別	一7卜口	B灣省^	臺北市^	""'"口
 阿美族	139,641	132,649一	心"""3，46。，	3,528^
 泰雅族	85,856	'。。白@口	^^673	口。'
 排灣族	66,106	"-一一64,797．口	^""""377	口。'
 布農族	40,757	。。"二口	口"""347	勺"'
 魯凱族	'"屯	10,118	L""""^L36	251
 卑南族	10,084	9,742	@@一251	一"l91
 曹(鄒)族	6,723	6,640	60	23
 雅美族	"上	3,863	卜"""""，。	一
 賽夏族	5,532	5,474	一"58	一
 八計"	369,106	一	一'5，405	5,396

表一 臺灣地區原住民人口數統計表

 資料來源:內政部民國A+四年統計年報

沌六贓

 姦鑽緊綴懋濺;

趨麓輟韜鵲輟懿蘊

齊鑾忘蠶趨迄釣鼠

輟鏤饞錢傘思鑣鑲

 吏ft饕錢一餾嫩督

 乳""":．，

 原住民青年以「五穀雜糧」做出的「豆穀畫」

 (中央日報記者/希洛、烏芒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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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族別教育別	阿美族	泰雅族	排灣族	布農族	卑南族	曹(鄒)族	魯凱族^	賽夏族	刑仁美族	其他	入計"
 大學	148	184	98	57	勺弋uZ	16	12	8	一6	2	554
 學院	174	167	188	62	43	16	25	4	一4	6	68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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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住民小學校園一言

鈍  如:。．

 ．
氏

 ．
屯

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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．
。

 表二、台灣地區原住民學生就學統計表

成年禮

 ""十，"7 早旦．k

 資料來源:國立花蓮師範學院原住民教育研究中心(民84)   :中華民國原住民教師學生族籍調查報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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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喜
旦

  / 發
展

北
同

旦
不

L

 幾
年

來
，

原
住

民
為

尋
找
更
好
的
就
業
機
會
等
因

 素
，
遷
往
都
市
生
活
者
，
年
有
增
加
。
依
據
民
國
八

 十
四
年
人
口
統
計
，
已
遷
至
城
鄉
都
市
者
逾
八
萬
餘

 人
，

因
此

，
原

住
民

居
住
地
區
已
擴
及
全
台
灣
地

 區
，
包
括
台
灣
省
各
縣
市
、
台
北
市
及
高
雄
市
。
茲

 表
列

台
灣

地
區

原
住

民
人

口
數

統
計

如
表

一
。

 ︵
二
︶
原
住
民
學
生
統
計

 據
統
計
至
民
國
八
十

四
年

底
，

原
住

民
總

人
口

 數
三
十
六
萬
九
千
一
百
零
六
人
，
其
中
原
住
民
學
生

 五
萬
八
千
四
百
九
十
七
人
，
分
別
就
讀
於
大
學
院
校

 ︵
以

上
匕

者
』

千
二

百
四

十
三

人
，

就
讀

專
科

者
二

 千
六
百
九
十
七
人
，
就
讀
高
中
者
三
千
四
百
九
十
三

 人
，
就
讀
高
職
者
四
千
六
百
五
十
六
人
，
就
讀
國
中

 者
』
萬
三
千
七
百
三
十
三
人
，
就
讀
國
小
者
三
萬
二

 千
六

百
七

十
五

人
 
︵

如
表
二

︶
 
，
 
目
前
就
學
人

口
約

 佔
原
住
民
總
人
口
數

百
分
之
十

五
 
．

八
五
 
;
 
柑

較
於

台
灣

地
區

全
體

學
生

人
口

數
佔

總
人

口
數

百
分

之
二

 十
四
 
．
四
七
之
情
形

 
，

原
住
民

就
學

學
生
人

數
實

屬

 偏
低
 。 若

就
學
歷
統
計

而
言
 
，
 
目

前
原

住
民
大

專
院
校

 ︵
以

上
︶

 
畢

業
者

 
』
萬

三
千
二
百
七

十
五
人

 
一
佔
百

 分
之
三
 
．
六
四
︶
 
高
中
 
︵
職
︶
 
畢
業
者
六
萬
 
一
千
六

 百
五

十
九

人
 
︵

佔
百

分
之

十
六
 
．
八

九
︶

 
國

中
小
畢

 業
或

識
字

者
二

十
三
萬
五

千
六
百

二
十

四
人
 
︵
佔

百

 分
之
六
十
四
 
．
五
五

︶
 
共

約
佔
原

住
民
總

人
口
的

百

 分
之

八
十

四
 
．

 
一

三
 
。

 ︵
三
︶
 
原
住
民
教

師
統
計

 依
據
國
立
花

蓮
師
範

學
院

普
查

統
計
 
，

具
有

原



 表三、台灣地區各級學校原住民教師人數統計

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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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正	臣	臣	巫	臣	紅	曰苗(鄒)族一"	鬥竺	臣	匕邑竺	，、甘他一"	八計"
 口吃	匕	巨三	匣	匕	二二	30	二二	口二	口二	三	互

 表四、台灣地區原住民教師任教學校別統計

 級別^地區別	卜工大專院校^@@@@	高中	高職	國中	國/卜""""	/lN言丁"f
 ̂台灣省	一13	□一	50	182一	1227	工
 ̂tm	0	一F一	2	一	42	34
 mMm	0	2	2	0	6一	10
 匠"	13	27	54	一184	1257	1535

夕乙

中
華
民
國
原
住
民
站

住
民

族
籍

之
各

級
學

校
教

師
人

數
共

有
一

千
五

百
三

 十
五

人
，

其
中

以
泰

雅
族

、
阿

美
族

、
排

灣
族

與
布

 農
族

人
數

最
多

。
任

教
於

大
專

者
十

三
人

，
高

中
職

 者
七

十
一

人
，

國
中

小
者

」
千

四
百

四
十

一
人

。
柑

較
於

八
十

四
學

年
度

我
國

各
級

學
校

專
任

教
師

人
數

 二
十

四
萬

一
千

三
百

三
十

七
人
 
︵
其
中
男
性
十
萬
一

 千
三

百
七

十
八

人
，

女
性

十
三

萬
九

千
九

百
五

十
九

 人
︶

，
原

住
民

族
籍

教
師

佔
全

國
教

師
總

人
數

的
比

 例
為

百
分

之
0
 
．

六
四

，
比

其
人

口
數

佔
台

閩
地

區

 總
人
口
數
的
百
分
之
二
．
七
亦
相
對
較
低
。
茲
將
各

 級
學

校
原

住
民

教
師

人
數

列
如
表
三
、
四
。



十

布農族的狩獵祭祭槍祈福

 壹
、

發
展

背
景

 二
 
、

 
發

展
歷

程

 臺
灣

光
復

五
十

多
年

來
，

政
府

對
原

住
民

教
育

 的
推

展
，

大
致

可
劃

分
為

三
個
時
期
。

 、
」

，
山

地
平

地
化

時
期
：

︵

臺
灣

光
復

至
民

國
五
十
一
年

 臺
灣

光
復

初
期

山
地

教
育

由
民

政
廳

主
管

，

 將
日
據
時
代
的
蕃
童
教
育

所
，

全
部

改
為

國
民

學

 校
。
本
時
期
的
教
育
政
策

，
在

於
將

山
地

教
育

回

 歸
至
一
般
化
的
教
育
，
促

使
原

住
民

社
會

發
展

納

 入
國
家
整
體
發
展
體
制
之

內
。

此
乃

基
於

教
育

機

 會
平
等
之
原
則
，
將
所
有

原
住

民
教

育
與

平
地

教

 育
採
同
樣
方
式
辦
理
。
並

依
優

待
邊

疆
學

生
的

精



中
華

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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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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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教

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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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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鯉

 抗^^山。，、
 A劫Wm』t;

";  迸芸。:;茂迸

 一"．玷苟"

 磁鱗'鱗

 ;琍

行
叫

學生職業教育實習

 壹
 、

發
展

背
景

 神
給
予
原
住
民
青
年
種
種
優
待
。
民
國
三
十
八
年
原

 住
民
教
育
由
教
育
廳
接
管
，
並
訂
有
「
臺
灣
省
教
育

 廳
改
善
山
地
教
育
設
施
三
年
計
劃
」
。
並
於
三
十
九

 年
辦
理
原
住
民
教
育
現
況
普
查
。
民
國
四
十
年
教
育

 廳
公

布
實

施
 
「

改
進

山
地

教
育

實
施

方
案

」
，

確
立

︶

 山
地

教
育

的
三

個
基

本
原

則
為
e
 
e
 
 
 
 
l
—
t
推
行
國
語
，
訓

︵︶

 練
生
產
技
能
，
注
意
衛
生

教
育

。
2
力

求
各

部
門

配
︵

 合
，

成
人

教
育

與
兒

童
教

育
並

重
，

學
校

、
社

會
、

︶

 生
產
、
衛
生
各
種
教
育
全

盤
配

合
同

時
並

進
。

3
規

︵

 定
學

制
課

程
不

變
，

在
師
範
學
校
設
一
年
制
補
習

 班
，

以
利

原
住

民
學

生
之

升
學
。

 原
住

民
教

育
行

政
依

 
「

臺
灣

省
各

縣
加

強
山

地
教

 育
行
政
設
施
要
點
」
，
自
四
十
一
年
度
起
一
律
由
縣

政
 府
教
育
科
配
合
山
地
室
主
辦
。
各
縣
教
育
科
長
及

｜ F川
叫 坤災

．

 主
管
人
員
應
每
學
期
入
山
視
察
，
各
縣
山
地
學
校
達

安



 十
所
以
上
者
 
︵
屏
東
、
臺

東
、

花
蓮

、
高

雄
、

南

 投
、

宜
蘭

、
新

竹
︶

增
設

原
住

民
教

育
督

學
一

人
，

 其
餘

 
︵

臺
北

、
桃

園
、

苗
栗

、
臺

中
、

嘉
義

︶
指

定

 督
學
一
人
視
察
原
住
民
教

育
。

原
住

民
教

育
經

費

 中
，

所
有

行
政

建
設

開
支

均
由

省
庫

撥
付

。
此

外
，

 並
有

籌
設

山
地

建
設

實
驗

區
，

設
立

原
住

民
教

育
研

 究
機

構
等

設
施

。
在

加
強

國
民

教
育

方
面

尚
有

修
建

 校
舍

、
充

實
設

備
、

增
加

員
額

、
調

整
班

級
、

改
編

 教
材

、
提

高
師

資
、

改
進

教
法

、
及

改
善

經
費

運
用

 等
。

實
施

社
會

教
育

之
工

作
則

包
括

有
推

行
國

語
、

 改
良
音
樂
舞
蹈
教
育
、
加
強
民
眾
補
習
教
育
、
推
廣

 生
產

教
育

、
與

衛
生

教
育

等
。

本
階

段
的

教
育

在
員

的
發

展
上

有
增

加
的

趨

 勢
。
以
四
十
四
年
度
為
例
，
山
地
國
校
由
三
十
四
年

 的
一
百
四
十
八
所
，
增
加
為
二
百
二
十
五
校
，
學
生

 由
」

萬
四

千
六

百
五

十
二

人
增

至
」

萬
九

千
二

百
三

 十
四

人
。

學
齡

兒
童

入
學

率
由

三
十

八
學

年
度

的
百

 分
之

七
十

一
，

提
高

為
百

分
之

九
十

。
但

是
當

時
由

 於
經

濟
末

臻
發

展
，

原
住
民
教

育
之

困
境

不
少
。

︶ 二
 
融
合
整
體
社
會
期
：

︵

民
國
五
十
二
年
至
七
十
六

年

 五
十

二
年

的
 
「
山

地
行

政
改

進
方

案
」

，
其

特

 點
是

提
出

 
「

促
使

原
住
民

與
一
般

社
會

融
合
」

。
此

 階
段
的
原
住
民
教
育
，
除
仍
採

取
平

地
化

目
標
及
保

 護
扶
植
精
神
外
，
更
著
重
加
強

國
家

民
族

意
識
，
推

 行
國
語
，
傳
授
技
藝
等
融
合
工

作
。

以
六

十
九
年
公

 布
的

 
「

臺
灣

省
加

強
山
地

國
民
教

育
辦

法
」
為

例
，

 實
施
記
功
、
加
積
分
、
發
研
究

觀
摩

費
、

提
供
教
師

 宿
舍

等
福

利
措

施
，

以
鼓

勵
教

師
前

往
山

地
任

教
。

中
華
民
國
原
住
民
教
育
報
告
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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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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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學
生

則
享

有
書

籍
費

、
平

安
保

險
費

、
代

辦
費

、
文

 具
費

免
費

之
優

惠
，

需
住

宿
學

校
者

有
免

住
宿

費
，

 及
補

助
伙

食
費

的
優

惠
待

遇
。

並
且

提
供

山
地

生
保

 送
師

專
的

名
額

，
寬

列
經

費
，

設
立

分
班

分
校

等
措

 施
。

目
的

即
在

有
效

提
昇

原
住

民
教

育
，

使
原

住
民

 得
以

逐
步

融
入

臺
灣

整
體

社
會

中
。

此
一

時
期

三
臺

 灣
經

濟
發

展
快

速
，

國
民

教
育

水
準

提
昇

，
原

住
民

 教
育

水
準

亦
逐

漸
提

高
，

不
識

字
或

僅
具

小
學

程
度

 的
人

口
減

少
，

然
與

一
般

教
育

水
準

增
加

率
柑

比
，

 高
中
高
職
以
上
的
原
住
民

教
育

速
率

仍
嫌

緩
慢

;
師

 資
改

進
之

成
效

亦
不

理
想

，
合

格
教

師
仍

然
不

足
、

 流
動
率
太
高
，
對
學
生
學
習
情
緒
及
學
生
成
績
有
不

 良
影
響
;
保
送
生
畢
業
後
因

缺
額

問
題

，
不

一
定

能

 分
發
回
原
籍
服
務
，
也
未

能
發

揮
預

期
效

果
;
足

見

 保
障
學
生
升
學
機
會
等
消
極
的
作
法
，
未
能
有
效
提

 昇
整

體
原

住
民

的
教

育
素

質
。

而
國

語
的

推
動

已
有

 成
效
，
但
母
語
則
卻
大

量
流
失
。

 到
開
放
發
展
期
：
民
國
七

十
七
年

至
今

︵ 教
育

部
於

民
國

七
十

七
年

成
立

 
「

原
住

民
教

育

 委
員
會
」
，
定
期
開
會
規
劃
研
討
原
住
民
教
育
改
進

 之
道

。
將

原
住

民
教
育
之

目
標

定
位

在
 
「

適
應
現

代

 生
活
，
維
護
傳
統
文
化
」
。
除
了
要
培
養
原
住
民
成

 為
整
體
社
會
的
成
員
，
亦
能
保
存
及
發
揚
原
住
民
的

 託
旦
目
和
文
化
。
從
八

十
二
年
起

，
推
動

「
發
展

與
改

 進
原
住
民
教
育
五
年
計
畫
」
，
每
年
編
列
專
款
執
行

 原
住
民
教
育
工
作
。
其
中
三
個
最
且
三
思
義
的
目
標

 為
：
仍
增
強
原
住
民
與
多
數
族
群
的
交
往
溝
通
，
與

 工
作
上
公
平
競
爭
的
能
力
。
O
d
保
存

並
發

揚
原
住
民

 各
族
固
有
託
旦
言
、
文

化
與
藝
術

，
以
培

養
其
自

尊
與

中
華
民
國
原
住
民
教
育
報
告
書
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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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自
信
心
。
0
^
積
極
培
植
原
住
民

人
才

，
協

助
具
備
自

 治
能
力
。
計
畫
特
色
是
結
合

學
校
教

育
、
家

庭
教

 育
、
與
社
會
教
育
，
就
行
政

、
學
制

、
課
程

、
教

 學
、
師
資
、
設
備
等
項
目
，
訂
定

原
住

民
教

育
發
展

 之
具

體
方

案
與

措
施

。

 儘
管

歷
年

來
各

種
福

利
、

優
惠

、
保

送
、

加
分

 辦
法
不
斷
實
施
，
原
住
民
教
育

的
扶
植

與
保
護

工

 作
，
造
就
了
不
少
的
精
英
。
但

對
於

大
多

數
的
原
住

 民
而
言
，
卻
很
難
脫
離
不
利
教

育
環
境

的
惡
性

循

 環
。
因
此
有
賴
更
多
有
系
統
的
研
討
，
俾
找
出
原
住

 民
教
育
的
實
際
需
求
，
評
估
現
有
措
施
，
並
發
展
可

 行
方
案
。
民
國
八
十
年
起
在
各
柑

關
師

院
成

立
之
原

 住
民
教
育
研
究
中
心
，
有
研
究
與

輔
導

當
地

原
住
民

 小
學
教
育
之
功
能
。
未
來
可
以
加
入
三
所
師
大
及
設

 壹
 、

發
展

""景



 教
育

學
程

的
大

學
院

校
共

同
規

劃
由

學
校

教
育

、
社

 會
教

育
、

親
職

教
育

、
到
成
人
教
育
等
全
面
的
推

 展
，

並
以

學
校

教
育

為
核

心
，

結
合

家
長

、
社

區
、

 及
社

會
之

力
量

，
以

收
整

體
發

展
之

效
。

 八
十

三
年

憲
法

增
修

條
文

將
 
「

山
胞

」
正

名
為

 「
原

住
民

」
，

代
表

著
原

住
民
的
地
位
進
入
一
個
新
的

 里
程
。
八
十
五
年
舉
行
之

 
「

全
國

原
住

民
教

育
會

 議
」

，
便

將
 
「

建
立

原
住

民
教

育
體

制
，

開
展

原
住

 民
教
育
特
色
，
提
昇
原
住
民
教
育
品
質
，
邁
向
多
元

 文
化
新
紀
元
」
，
列
為
未
來
努
力
的
方
向
。
八
十
五

 年
擴
大
辦
理
之
教
育
優
先
區
計
畫
，
原
住
民
學
校
大

 多
可
獲
得
專
款
補
助
，
以
解
決
原
住
民
教
育
的
特
殊

 問
題
，
維
護
原
住
民
兒
童
的
受
教
權
利
，
滿
足
原
住

 民
的
教
育
需
求
，
提
昇
原
住
民
學
校
社
區
的
文
教
品

 質
，

實
現

社
會

正
義

的
教

育
理

想
。

同
年

中
央

政

 府
、

台
灣

省
、

台
北

市
、

及
高

雄
市

政
府

均
設

置
原

 住
民

委
員

會
，

在
在

顯
示

原
住
民
的

事
務
受
到

重

 視
，

原
住

民
教

育
與
文
化

得
以

更
進

一
步
的

推
展

。

鹼
鬱
一

中
華

民
國

原
住

民
教

育
報

告
書

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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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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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
念

政
策

。



方矢君羊不口言皆

理
念
政
策

 在
一

個
多

元
化

社
會

中
，

族
群

和
諧

共

 處
，
並
維
護
少
數
族
群
生
存
，
乃
是
一
項
重
要

 的
課
題
。
台
灣
地
區
原
住
民
族
群
眾
多
，
存
在

 時
間
久
遠
。
然
而
隨
著
社
會
的
變
遷
，
原
住
民

 的
社

會
適

應
問

題
漸

漸
浮

現
。

如
何

透
過

 
「

教

 育
」

的
方

式
，

強
化

原
住

民
的

社
會

適
應

能

 力
，

一
直

是
政

府
的

重
要

政
策

之
一

。

 一
 、

基
本

埋
念

 在
擬
訂
原
住
民
教
育

政
策

時
，

我
們

始
終

 J．
艦

紐
．

，
，

 ．
:，

 ，
：

．
織

中
華
民
國
原
住
民
教
育
報
告
書



理
念
政
策

"-N*/- 冉

 '哩

口

 。。"

雅美族文物

什
社
會
發
展
埋
念

 我
們
認
為
：
原
住
民

社
會

也
和

其
他

社
會

一

 樣
，

具
有

繼
續

發
展

的
本

質
，

但
由

於
受

到
特

殊
環

 境
的

影
響

，
因

而
發

展
出

獨
特

的
文

化
。

不
過

，
隨

 著
社

會
的

漸
趨

開
放

、
多

元
，

原
住

民
社

會
不

可
能

 孤
立

於
整

個
大

社
會

環
境

之
外

，
勢

將
與

其
他

社
會

 文
化
柑
互
激
盪
、
交
融
;
在

此
過

程
中

，
有

一
部

分

 文
化
將
會
逐
漸
自
然
消
失
，
一
部
分
有
價
值
的
特
殊

 文
化
將
被
保
留
，
且
可
能
因
柑
互
激
盪
與
交
融
而
產

 生
新
文
化
。
這
種
創
新
的
文
化
，
不
僅
促
使
原
住
民

 社
會
繼
續
發
展
，
也
可
能
注
入
大
社
會
之
中
，
增
益

 大
社
會
文
化
的
內
涵
，
也
可
能
成
為
其
自
身
文
化
的

以
促

進
原

住
民

教
育

 秉
持

下
列

的
 「

發
展

」
 理

念
 ，

 健
全

發
展

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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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教
育
發
展
理
念

仁
個
體
發
展
理
念

 我
們

相
信

：
原

住
民
兒
童
與
其
他
社
會
的
兒

 童
，

同
樣

具
有

發
展

的
潛

能
，

也
都

有
向

上
發

展
的

 意
願
，
只
要
我
們
給
予
機
會
，
原
住
民
兒
童
都
具
有

 發
展
的
可
能
性
。
原
住
民
兒
童
生
長
於
特
殊
的
社
會

 中
，
受
到
特
殊
文
化
的
影
響
，
擁
有
特
殊
的
生
活
經

 驗
;
在
此
逐
漸
開
放
多
元

的
社

會
中

，
原

住
民

兒
童

 將
與
其
他
社
會
的
兒
童
產
生
經
驗
上
的
交
流
，
而
無

 法
孤
立
於
整
體
生
活
環
境
之
外
。
很
明
顯
地
，
原
住

 民
社
會
的
文
化
創
新
將
有
助
於
兒
童
的
發
展
，
而
兒

 童
的

發
展

也
將

促
進

杜
會

的
進

步
。



中
華

民
國

原
住

民
教

育
報

告
童

 了
達
到
「
維
護
傳
統
文
化
」
的

我
們

 化
，
適
雁

 主
恤
。 基

於

基
本

政

上
述

之
理

念

 現
代
生
活
，

 ，
我

們
乃

以

創
新

未
來

願

柬

現

致
充
分
杜

的
機
含

 上云、

絲佳

傳
統
文

政
策

之

 同
時
，
也
使
得
原
住
民
能

藉
山

其
木

身
潛

能
的

 住
民

在
未

來
的

社
會

中
，

具
備

良
好

的

視
其

特
殊

性
取

特
殊

的
策

略

 兒
童

和
社

會
有

其
特

殊
性

，
所

以
教

育

定功

的我

以

其
最
大
潛
能

且

的
意

願

發
展
工
作
應

期
能
幫
助
原

 競
爭
能
力
，

 止
;原

｜

 0
 
 
 
口
然

而
原

住
民

仕
民

兒

 肚
，

所
以

原
住

民
教

育
的

乃
在
協
助
其
肯

教
育

 有
激

發
個

體
潛

能
，

促
進

社
勺白

五

活活潑潑的戶外教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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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
 應
確

立
一

尊
重

文
化

差
異

，
發

展
多

元
教

育
型

態
：

 珍
惜

固
有

文
化

，
建

立
族

群
自

我
認

同
」

之
方

針
：

 為
了

達
到

「
適

應
現

代
生

活
」

的
目

標
，

我
們

應
確

 立
「
加
強
教
育
照
顧
，
促

進
教

育
機

會
均

等
;
推

動

 實
驗
研
究
，
提
昇
學
習
基

本
能

力
」

之
方

針
;
為

了

 達
到
「
創
新
未
來
願
景
」

的
目

標
，

我
們

應
確

立

 「
結
合
社
區
資
源
，
開
啟

文
化

發
展

生
機

;
廣

開
吐

 會
資
源
，
拓
展
向
上
流
動
機
會
;
增
進
溝
通
瞭
解
，

 促
進

族
群

和
諧

關
係

」
之

方
針

。
茲

將
七

項
基

本
政

 策
陳

述
如

下
．

一
尊
重
文
化
差
異
寸
發

展
多

元
教

育
型

態
︵ 原

住
民

之
託

竺
言

、
歷
史
、
社
會
與
文
化
，
有
其

 獨
特

性
。

為
了

保
存

這
些

極
具

價
值

的
族

群
文

化
，

 在
政

策
與

措
施

的
制

定
上

，
應

本
諸

多
元

文
化

的
理

中
華
民
國
原
住
民
教
育
報
告
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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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
八
八

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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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
珍
惜
固
有
文
化
。

︵

建
立
族
群
自
我
認

同

 原
住
民
之
文
化
，
係

屬
國

家
可

貴
的

文
化

資

 產
，

政
府

不
僅

要
善

盡
維

護
原

住
民

固
有

文
化

之
責

 任
，

而
且

也
要

幫
助

原
住

民
珍

惜
其

傳
統

文
化

。
因

 此
，

未
來

欲
使

原
住

民
族

群
建

立
其

自
尊

與
認

同
，

 允
應

從
認

識
傳

統
文

化
、

學
習

傳
統

文
化

著
手

。
唯

 有
珍
惜
固
有
之
文
化
，
方
能
認
同
其
族
群
，
並
維
護

 其
文
化
之
發
展
。

 、
貳
、
理
念
政
策

 念
，

以
「

尊
重

文
化

的
差

異
、

保
存

文
化

資
源

」
之

 方
針

，
發

展
多

元
的

教
育

型
態

，
在

課
程

、
學

制
、

 教
學

上
給

予
較

多
的

彈
性

，
以

鼓
勵

原
住

民
族

群
，

 發
展

最
適

合
其

族
群

文
化

的
教
育
方
式
。

 ，
，

^@片
k生

^宅
屯
室



中
華

民

︶四
推
動

 ︵
提

升
學

 研
究
，

基
本
能

力

住
民
教
師

都
是

政
府

 的
權
益
，

 質
，
讓
原

 下
，
能
夠

及
保

障
且

再

均

住
民

學
童

在
政

府
頂
極
的
照
顧
與
輔
導
之

卉
原
住

民
地

區
的

學
校

教
育

素
質
的
提

前
的
重

且
焊

昇

 ，
以
及
原
住
民
人
才
培

 點
工

作
，

以
保

護
原

住
民

特
殊

推

住
民

 目
行

政
、

學
校

、
教

師
與

學
生

乃
採

行

 心
措

施
。

此
外

，
教
育
優
先
區
的

區
原
住
民
之

 展
。

多
年

來
政
府
為
落

法
之

精
袖

再
文
化

目

再 原項

應
予

扶
助

並
促

進
其

發

對
於

原

憲
法
及
其
增

條
文

明
定

國
家
對
於
自
由
地

 三
0
強

教
育

照
顧

，
 ︶
n
 
 
 
 
 
 
、

 ︵
促

進
教

育
機

會
均

原
住

民
教

育
報

告
畫

九



 "．"'一"

心

蚤
 -介卜

 卜4寸'

叮
匕

什
卜

坤

結合社區資源

 毯。魚殘

 貳
 、

理
念

政
策

促
進

原
住

民
適

應
現

代
社

 會
之

首
要

工
作

，
乃

在
改

善
其

 教
育

競
爭

能
力

，
而

基
本

學
力

 的
提

昇
，

厥
為

問
題

之
核

心
。

由
於

原
住

民
學

生
之

家
庭

與
吐

 區
結
構
、
玉
三
言
文
化
、
價
值
觀

 念
都

有
其

特
殊

性
，

因
此

，
在

 改
善

原
住

民
之

教
育

問
題

時
，

除
了

以
各

種
主

客
觀

條
件

的
改

 善
之

外
，

政
府

枕
民

間
允

應
資

助
各

種
基

礎
研

究
，

 深
入
探
討
原
住
民
學
生
學

習
能

力
之

特
性

;
或

廣
為

 推
動
各
種
教
學
實
驗
，
實
施
改
善
原
住
民
學
生
基
本

 學
習
能
力
方
案
，
進
而
促
使
未
來
在
推
展
原
住
民
教

 育
改

革
時

，
能

有
堅

實
的

理
論
基
礎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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廿
增

進
溝

通
瞭

︵

促
進

族
群
和

係

中
華

民
國

原
住

民
教

育
報

告
書

 沽
父

口
汁

吝
"

》
．

開
啟
文
化
發
展
生

機

 原
住

民
文

化
資

產
，

大
多

保
留

在
其

社
區

部
落

 之
中

，
學

校
教

育
如

欲
善

盡
保

存
文

化
、

傳
遞

文
化

 之
社

會
功

能
，

允
應

與
其

座
落

之
社

區
柑

結
合

，
使

 學
校

成
為

原
住

民
部

落
之

文
化

中
心

，
兼

負
研

習
傳

 統
文
化
之
職
責
;
而
社
區
資

源
之

蒐
錄

與
保

存
，

不

 僅
在
於
達
到
保
存
文
化
之
靜
態
目
的
，
更
應
藉
文
化

 之
保
存
、
研
習
和
傳
承
，
達
到
文
化
傳
播
、
文
化
創

 新
之
目
的
，
以
開
啟
原
住

民
文

化
發

展
之

蓬
勃

生

 機
，
使
原
住
民
之
文
化
成
為
一
種
與
時
俱
進
、
生
機

 源
源
不
絕
的
現
代
文
化
。

︶
 
 
 
 
 
 
、

 六
廣
開
社
會
資
源
。

︵

拓
展
向
上
流
動
機

會

 社
會
生
活
之
適
應
，
一

方
面

需
要

從
基

礎
上

強

 化
教
育
競
爭
能
力
，
另
一
方
面
則
應
包
括
社
會
資
源

 之
開

放
，

使
原

住
民

學
生

能
消

除
其

不
利

的
地

位
，

 享
有
均
等
參
與
的
機
會
。
各
級

各
類

學
校

與
社
教
機

 關
，
除
了
應
在
入
學
機
會
上
給

予
均

等
的

機
會
，
入

 學
之
後
應
針
對
原
住
民
學
生
，
提
供
較
充
分
的
生
活

 輔
導
、
學
習
輔
導
與
生
涯
輔
導

，
增
強

其
升
學

能

 力
，
提
高
其
就
業
技
能
，
以
拓
廣
其
向
上
流
動
的
機

 會
。



鄉土教材試教

 貳
、
理
念
政
策

 增
進
相
互
的
瞭
解
;
而
學
校

教
育

尤
其

扮
演

著
重

要

 角
色
，
唯
有
在
柑
關
的
課
程
融
入
適
量
的
原
住
民
文

 化
題
材
，
並
編
纂
適
當
的
族
群
關
係
教
材
，
始
可
促

 進
族
群
間
的
構
通
和
增
進
文
化
的
交
流
，
以
營
造
柑

一

 互
理
解
、
柑
互
尊
重
、
相
互
欣
賞
的
社
會
態
度
與
情

 士
^^J   。



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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劃
原

住

民

 ̂卒．

住

糞
育

攻
羊

延
合

定
卜

茹可

教育法令規章

中
華
民
國
原
住
民
教
育
報
告
書

五

 參
、

行
政

指
拖

政

 府
為
推
展
原
住
民

教
育

，
業

已
頒

訂
許

多
原

 住
民
教
育
法
令
，
用
以
輔
導
原
住
民
學
生
接
受
良
好

 的
教
育
，
惟
大
多
以
行
政
命
令
頒
布
，
致
有
限
資
源

 無
法
妥
善
運
用
或
不
合
現
代
社
會
潮
流
，
亟
需
研
訂

 位
階
較
高
的
原
住
民
教
育
法
令
，
以
統
籌
原
住
民
教

 育
各
項
措
施
。
其
次
，
教
育
部
於
八
十
二
年
開
始
實

 施
「
發
展
與
改
進
原
住
民
教
育
五
年
計
畫
」
，
逐
年

 增
加
經
費
，
並
以
專
款
方
式
推
展
原
住
民
教
育
，
已

 獲
得
良
好
的
效
果
。
惟
為
因
應
社
會
變
遷
，
有
必
要

 重
新
檢
討
「
發
展
與
改
進
原
住
民
教
育
五
年
計
畫
」

B
O
O

吆
醬

扒



 參
、
行
政
措
施

 之
執

行
情

形
，

以
作

為
規

劃
下

一
個

五
年

 計
畫

的
基

礎
。

近
年

來
政

府
對

原
住

民
地

區
學

校
投

入
的

資
源

 顯
著

增
加

，
但

是
優

先
的

分
配

與
有

效
的

 運
用

，
足

一
個

重
要

 的
焦

點
。

另
外

，
運

用
行

政
力

量
促

進
教

 育
機

會
均

等
，

也
是

政
府

的
施

政
重

點
，

在
原

住
民

 地
區

以
學

前
教

育
最

為
迫

切
，

也
最

符
合

少
數

民
族

 提
早

就
學

的
時

代
趨

勢
。

以
下

係
針

對
研

訂
原

住
民

 教
育

法
、

加
強

原
住

民
教

育
計

畫
與

研
究

、
合

理
分

 配
教

育
資

源
、

增
加

原
住

民
學

前
教

育
機

會
方

面
，

 分
析
現
況
及
問
題
，
並

提
出
因
應

對
策
。

 一
、
研
訂
原
住
民
教
去

日
法

規
仿

促
進
教

育
發
展

 發
展

原
住

民
教
育
，

本
部

前
以

行
政
命

令
的

形

 式
頒

布
制

訂
許

多
原

住
民

教
育

規
章

，
t
i
面

對
社

會

 迅
速

變
遷

、
多

元
文

化
發

展
，

有
必

要
制

定
原

住
民

 教
育

法
，

俾
使

原
住

民
教

育
能

在
明

確
而

系
統

的
法

 制
規

範
下

發
展

。
因

此
，

本
部

特
研

訂
原

住
民

教
育

 法
，

其
草

案
主

要
內

容
為
．

 L
原

住
民

教
育

應
根

據
文

化
多

元
及

平
等

之
精

 神
，

尊
重

文
化

差
異

，
確

保
原

住
民
教
育

機
會
均

 等
，
以
建
立
具
有

特
色
的

原
住

民
教

育
體
系

。

 兀
設
立
原
住
民

教
育
主
管

機
關
及

專
責

單
位

：

山
地

或
人

口
過

疏
地

區
之

原
住

民
學

校
得

併
校

集
中



 "片

 叫'"

必

戶 L

怖

"^

炎屯

七

原住民教育訪視

 。
-鑿

留
餞

澎
中
華
民
國
原
住
民
教
育
報
告
書



 參
、

行
政

措
施

二

 牧
學
;
寬
列
原
住
民
教
育

文
化

發
展

預
算

，
視

需
要

 補
助

地
方

教
育

，
並

寬
列

員
額
編
制
。

乙
保

障
原

住
民

學
前

教
育

及
國

民
教

育
階

段
之

 教
育

權
，

中
等

以
上

學
校
提
供
原
住
民
之
人
學
機

 會
，

大
學

校
院

鼓
勵

設
立
原
住
民
學
院
或
相
關
院

 系
，
並
提
供
各
種
特
殊
措
施
及
資
源
，
以
發
展
原
住

 民
適
性
教
育
。

七
原
住
民
歷
史
文
化

納
入

各
級

各
類

學
校

課
程

 與
教
材
;
原
住
民
教
育
之
課

程
教

材
之

編
訂

發
展

應

 有
原
住
民
參
與
。

 L
n
多
元
培
育
原
住
民
學

校
師

資
。

為
推

動
文

化

 斑
三

言
教

學
得

聘
用

社
會

人
士

;
師

範
院

校
招

生
及

大

 學
教

育
學

程
之

修
習

，
亦

應
為

原
住

民
學

生
保

留
一

 定
比
例
之
公
自
費
名
額
;
擔

任
原

住
民

學
校

師
資

應

 有
多
元
文
化
教
學
能
力
;
學

校
應

保
障

原
住

民
籍

教

 師
工
作
機
會
。

仇
學
校
及
杜
教
機
構
應
提
供

原
住
民

接
受

家

 庭
、

親
職

及
社

會
教
育
的

機
會
;
設
置
原
住

民
社
教

 推
廣

人
員

，
積

極
推

展
原

住
民

社
區

藝
術

文
化

及
文



學生學習活動

 教
事
業
。

 「
」

鼓
勵

原
住

民
向

學
，

設
立
各
類
獎
助
措
施
並
輔

 導
其
就
業
。

紅
設

置
原

住
民

教
育

與

 諮
詢
機
構
，
從
事
柑
關
實

 驗
研
究
、
調
查
、
規
劃
、

 諮
詢
等
工
作
。

 二
 
、

加
強

教
育

規
劃

研
究

 
，

 提
昇

教
云
日
品
暫
;

 本
部
為
加
強
原
住
民

教
育

工
作

，
特

輔
導

師
範

 學
院
成
立
原
住
民
教
育
研
究
中
心
，
進
行
原
住
民
教

 育
問
題
研
究
，
以
研
提
改
進
意
見
供
教
育
行
政
單
位

 或
教
師
參
考
採
擇
。
目
前
成
立
原
住
民
教
育
研
究
中

 心
的
師
範
院
校
計
有
：
花
蓮
、
屏
東
、
台
東
、
新
竹

 及
台
中
五
所
，
其

主
要
的

任
務
為

，

中
華
民
國
原
住
民
教
育
報
告
書

少乙



 參
h、

行
政

措
施

 四
。

 L
怖
導
服
務
方
面

 山
拙

儼
服

務
柵

導
區

之
偏
遠
山
區
學
校
敖
育
。

 ̂
i
曜
辦
原
住
民
教
育
學
術
研
討
自
、
演
調
會
及

 座
談

自
。

 叨
辦
邸
有
關
師
資
慚
導
與
訓
練
研
習
活
助
，
以

 培
費

原
住

民
教

自
之

教
學

人
才
。

 ，
一

研
究

發
展

方
而

 山
地

恥
仰

吐
氏

執
自

圳
件

閒
越

，
研

 擬
優
先
研
究
明
目
。

 ̂
^
i
帷

定
原

住
民

教
育
各
年
度
研
究
專

 題
，

訂
定

研
究

計
雷

、
從

串
研

1
S
^

叨
推

動
有

關
原

住
民

教
育

問
題

之
研

 究
工
作
，
以
培
養
原
住
民

教
育

之
研

究

 人
才

。 男
外

本
部

訂
有

「
發

展
與

改
進

原
住

 民
教

育
五

年
計

畫
」

，
計
畫
執
行

要
項
包

括
：
L
健

 全
原

住
民

教
育

行
政
與
法

蝴
;
乙
調
整
原
住

民
教
育

 教
學
制
哩
：
乙
改
進
原
住
民
教
育
師
資
培
育
、
任
用

 及
迎

修
;
上

碰
立
原

住
民
學
生
生

活
與
救

衍
怖
導
微

 系
…

乙
強

化
原

住
民
教
育

課
惺
與
放

學
;
比

充
實
原

 件
民

教
育

設
施

;
L
-
伽

拋
原
住

民
教
苗

︵
i
f
究

及
學

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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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 交
流
;
扒
提
高
原
住
民
學

校
教

師
及

學
生

福
利

;
叭

 推
展

原
住

民
親

職
教

育
;
皿

推
展

原
住

民
仕

會
教

 育
。

 L丁
士

該
計
蓄
從
民
國
八
十
二
年
開
始
實
施
至
今

 於
原
住
民
教
育
品
質
的
提
昇
助
益
頗
大
，
但
由
於
法

 令
、

經
費

或
環

境
限

制
，

有
些

項
目

在
執

行
成

效
上

 尚
待
努
力
。
因
此
修
正
現
行
五
年
計
畫
，
並
重
新
研

 訂
第
二
期
計
畫
，
確
有
其
必
要
。
茲
參
據
八
十
五
年

 全
國
原
住
民
教
育
會
議
的
結
論
及
建
議
事
項
，
提
出

 以
下
因
應
策
略
．

 L
檢
討
修
訂
現
行
「
發

展
與

改
進

原
住

民
教

育

 五
年
計
畫
」
，
並
繼
續
研
訂
第
二
期
「
發
展
與
改
進

 原
住
民
教
育
五
年
計
畫
」
。

乙
省

市
教

育
廳

局
配

合
訂

定
原

住
民

教
育

計

 畫
;
系
統
提
出
方
案
並
有
效

執
行

：
縣

市
政

府
亦

宜

選
中
華
民
國
原
住
民
教
育
報
告
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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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濺"

 碑"9史物教室

原住民文物教室

 參
 、

行
政
措
施

 依
地

方
資

源
及

特
色

訂
定

原
住
民
教
育
計
畫
。

扒
鼓

勵
原

住
民

族
籍

學
者

專
家

及
教

師
參

與
計

一

一
勺
 制

定
及

從
事

原
住

民
教
育
研
究
。

 七
加

強
都

市
、

平
地

地
區

原
住

民
教

育
問

題
研

 究
，

探
討

影
響

原
住

民
教

育
之

因
素

，
以

因
應

原
住

 民
遷

徙
至

都
市

、
平

地
之

後
所
產
生
的
教
育
問
題
。

 L
O
補

助
各

原
住

民
教

育
研

究
中

心
經

費
，

加
強

 原
住

民
教

育
研

究
，

發
揮

原
住
民
教
育
中
心
功
能
。

 仇
加
強
原
住
民
教
育
人
員
之
編
制
及
培
訓
，
增

 進
服

務
原

住
民

教
育

的
效

果
。

 ̂
^
舉
辦
原
住
民
學
術
研
討
會
，
提
供
論
文
發
表

 機
會

，
促

進
原

住
民

教
育

學
術

研
究

發
展

。

 紅
編
輯
原
住
民
教
育
刊
物
，
提
供
原
住
民
教
育

 政
策

、
原

住
民

學
術

論
著

、
原

住
民

教
育

動
態

、
原

 住
民

教
育

新
知

等
內

容
，

促
進

對
原

住
民

教
育

政
策


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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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及
問
題
的
認
識
與
了
解
。

叭
加
強
原
住
民
教
育
問
題
研
究
並
捉
出
解
決
策

 各
。

 三
、
優
先
分
配
教
云
日
資
源
寸

發
揮
教
育

特
色

 「
發

展
與

改
進

原
住
民
教
育
五
年
計
畫
」
頒
布

 實
施

後
，

除
繼

續
保

留
優

惠
措

施
外

，
更

從
學

制
、

 課
程
、
師
資
培
育
、
親
職
教
育
、
社
會
教
育
來
統
籌

 規
劃

。
本

計
畫

八
十

三
年

度
編

列
一

億
七

千
萬

元
，

 八
十
四
年
度
編
列
二
億
一
千
萬
元
，
八
十
五
年
度
編

 列
二
億
六
千
萬
元
。
八
十
六
年
度
編
列
三
億
一
仟
萬

 元
。
此
外
，
配
合
教
育
優
先
區
三
年
計
畫
，
於
八
十

 五
、

八
十

六
年

度
合

計
編

列
一

億
一

千
四

百
萬

元
，

 用
以
改
善
「
充
實
原
住
民
教
育
文
化
特
色
及
設

3.5

 3．O

25

2J0

中
華
民
國
原
住
民
教
育
報
告
書



寸

四
四

化教學

 參
 、

行
政

措
施

 備
」

 
;
四

億
四

千
四

百
萬

元
，

用
以

提
昇

 
「

文
化

不

 利
及
原
住
民
課
業
輔
導
教
學

」
o
n
 
」

_
五

億
二

千
三

百

 萬
元

用
以

改
善

「
興

建
山

地
及

偏
遠

師
生

宿
舍

」
 
：

 七
千
五
百
萬
元
用
以
補
助
「

交
通

不
便

地
區

交
通

車
」

 等
，

同
時

亦
編

列
」

億
餘

元
補

助
 
「

親
職

教
育

及
學

 校
社

區
化

活
動

」
，

冀
望

透
過

專
款

專
用

的
行

政
措

 施
，

加
速

提
昇

原
住

民
學

生
的

基
本

學
習

能
力

與
教

 育
品

質
，

落
實

教
育

機
會

均
等

的
目

標
。

 為
達
至
前
述
目
標
，
本
部
今
後
仍
廈
續
推
展
下

列
措
施 7
—
i
依
據
 
「
發
展
與
改
進
原
住
民
教
育
五
年
計
畫
」

 及
「

教
育

優
先

區
」

之
推

動
，

優
先

補
助

山
地

原
住

 民
學
校
修
建
校
舍
與
充
實
教
學
設
備
，
並
協
助
整
建

 維
修
師
生
宿
舍
，
充
實
內
部
設
施
，
以
安
定
師
生
生

 活
，

並
加

強
山

地
學

校
在
電
力
與
水
源
方
面
之
供



五

煞建產

原住民學前教育

 應
，

另
考

慮
提

高
學

校
辦

公
費
。

主
原
住
民
學
校
校
園
配
合
地
方
社
會
文
化
特
色

 規
劃

，
使

其
具

有
原

住
民

文
化
特
色
。

乙
針
對
非
山
地
或
偏
遠
地
區
但
有
原
住
民
學
生

 之
平

地
或

都
市

學
校

，
妥

善
給

予
適

當
及

合
理

資
源

 分
配
與
照
顧
。

 七
充

實
各

項
教

學
儀
器
設
備
，
輔
助
教
具
教

 材
，

寬
列

教
學

設
備

維
護

費
，

並
舉

辦
教

學
媒

體
使

 用
與

保
養

研
習

會
，

使
學

校
教

師
熟

練
使

用
方

法
，

 以
發
揮
教
學
器
材
功
能
。

 L
n
合
理
整
合
山
地
小
型
學
校
資
源
，
發
揮
適
當

 規
模

效
果

，
並

落
實

「
積

極
性

差
別

待
遇

」
理

念
，

 提
昇
教
學
品
質
。

 仇
選
擇
適
當
地
點
成
立
教
學
資
源
中
心
，
以
協

 調
、

統
整

並
提

供
鄰

近
地
區
原
住
民
學
校
教
學
資

選
中
華
民
國
原
住
民
教
育
報
告
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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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
政
措
施

四

 四
 、

增
加

，
學

前
教

云
日

ot

減
少

文
化

不
利

影
響

 山
地
鄉
由
於
地
處
偏
遠
，

私
人

興
設

幼
稚
園
缺

 乏
誘

因
，

而
公

立
幼

稚
園

又
不

普
及

，
不

但
無

法
充

 分
提

供
原

住
民

學
童

早
期

的
學

習
經

驗
，

也
錯

失
人

 格
、

智
力

發
展

的
關

鍵
期

。
因

此
，

如
何

透
過

行
政

 力
量

，
提

供
原

住
民

兒
童

有
機

會
提

早
接

受
教

育
，

 彌
補

不
足

，
發

展
學

習
潛

力
，

相
當

重
要

。
綜

合
以

 上
分
析
，
茲
提
出

下
列
因

應
措
施

，

 L
研

訂
「

原
住

民
地
區

學
生
提

早
就

學
方
案

」
，

 提
供
原
住
民
兒
童

學
前
教

育
機

會
。

乙
於
原
住
民
學
生
較
多
之

公
立

國
民

小
學
附
屬

 幼
稚
園
，
或
在
偏
遠
地
區
以
區
域

方
式
設

置
幼

稚



中
華

民
國

原
住

民
教

育
報

告
童

三

師
每

週

採
取

式
的

正

半教

天學

 或，

一由

天專

網
路

人

仇
建

立
偏

遠
地

學

以
增
加

學
效

學
前

教

不
足

的
地

 人
數

不
足

時
，

可
採

混
齡
方
 
教

 L
n
學
校
若

早
一
年
齡
層
之
 
級

不
致
流
失

學
習

 驗
，

同
時

保
存

母
五

誼
物
及
玩
耳

方
面

提
供

其
 
期

刀
廿

費入

 。戶

 日又	7主目
 二上	寒
 學	原
 日l^	住
 教	民
 六目	力么
 資	兒
 源	接
 中	禹叉
 ̂口^	么力

 供
幼
兒
就
讀
。

巴
優
先
補
助
山
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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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
政

措
施

四
八

 民
什
區
教
學
。

 c
^
研
擬
甄
選
原
住
民
幼
稚
園
教
師
時
，
優
先
錄

 取
通

曉
原

住
民

母
語

者
，

以
利

幼
稚

園
師

生
溝

通
。

 趴
設

有
托

兒
所

之
社

區
，

當
地

學
校

儘
量

配
合

 提
供
必
要
之
協
助
。

 拙]



中
華

民
國

原
住

民
教

四
九



 肆
 、

課
囂

 五
。



吳部長參觀學生木刻習作

生動活潑的學習

中
華

民
國

原
住

民
教

育
報

告
書

五



球
丁

劉

扒  1/九^
 汀『'i

 肆
 、

課
程

教
學

五

 肆
、

課
程

教
學

近
年

來
國

內
教

育
界

雖
已

凝

 聚
了

推
展

原
住

民
教

育
的

共
識

，

 但
由

於
原

有
基

礎
薄

弱
，

致
原

住

民
教

育
未

能
隨

其
族

群
意

識
覺

 醒
、
及
在
多
元
文
化
教
育
備
受
重
視
的
環
境
下
，
大

 幅
調
升
其
效
果
，
其
主
要
關
鍵
在
於
原
住
民
教
育
未

 能
針
對
原
住
民
之
特
色
規
劃
：
教
育
內
涵
及
教
學
形

 式
不
切
合
實
際
需
要
、
鄉
土
教
材
的
編
製
與
實
施
無

 法
落
實
、
以
及
學
校
教
育
無
法
與
家
庭
教
育
及
社
會

學

精采有



 教
育

緊
密

結
合

等
。

因
此

，
發

展
與

改
進

原
住

民
教

 育
，

除
改

善
教

學
環

境
、

充
實

基
本

教
學

設
備

外
，

 應
從

教
育

內
涵

著
手

。
以

下
係

針
對

原
住

民
教

育
中

 之
課

程
與

教
學

、
母

語
與

多
元

文
化

教
育

、
生

活
與

 課
業

輔
導

等
層

面
，

分
析

現
況

及
問

題
，

並
提

出
因

 應
對

策
。

 一
、

發
展

適
切

課
程
寸

 落
實
乙
週
性
教
，

學

 一
般

少
數

民
族

，
在

教
育

的
社

會
化

過
程

中
經

 常
出

現
兩

難
的

局
面

：
究

應
堅

持
自

己
的

價
值

觀
為

 教
育

內
容

，
使

兒
童

有
別

於
優

勢
族

群
，

卻
可

能
在

 大
社
會
中
有
適
應
上
的
困

難
;
還

是
接

受
優

勢
族

群

 所
設

計
的

教
育

內
容

，
卻

可
能

喪
失

自
己

文
化

的
危

 機
，

解
決

這
種

兩
難

的
途

徑
，

就
是

「
承

認
現

代

 工
業

社
會

在
公

共
生
活
範

圍
有

一
種

共
同
的

文
化

，

 這
種

文
化

足
學

校
應

該
提

供
的
，

它
不

會
對

少
數

族

 群
的

民
俗

文
化

造
成

威
脅

，
而
在

私
人

生
活

範
圍

內

 得
到

維
護

和
尊

重
。

」
這

正
足

多
元

文
化

社
會

中
，

 一
切

文
化

可
以

共
同
分
享

一
個

共
同

核
心
，

它
使

任

 何
人

都
不

會
因

為
自

己
的

文
化
背

景
而

受
到

貶
低

。

 這
個

「
共

同
的

核
心

」
在

教
育
體

制
裡

往
往

就
表

現

 在
課

程
內

容
與

設
計

編
製

。
長
期

以
來

，
原

住
民

教

 育
在

高
度

同
化

論
的

統
整

模
式

下
，

教
育

內
涵

及
教

學
形

式
並

末
考

量
原

住
民

的
心
理

需
求
及
認

知
差

 異
。

課
程

編
制

與
整

體
結

構
缺
乏

彈
性

，
無

法
切

合

 原
住

民
學

生
的

實
際

需
要

。
為
改

進
上

述
狀

況
，

茲

 從
課
程
與
教
學
上
提

出
以
下

因
應
措

施
．

 L
課

程
方

面
．

匕丫

鬱
中
華
民
國
原
住
民
教
育
報
告
書
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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布農族學生編織作品

 肆
 、

課
程

教
童

 仙
在
課
程
中
納
入
多
元
文
化
教
育
的
精
神
，
政

策
性

地
容

許
並

鼓
勵

擁
有
多
數
原
住
民
學
生
的
學

 校
，
因
應
族
群
文
化
的
特
色
，
進
行
學
校
整
體
情
境

 之
改
革
或
課
程
改
革
。

 口
檢
視
現
有
課
程
與
教
材
中
的
文
化
偏
見
、
或

 對
少
數
民
族
的
忽
略
，
加
以
修
訂
，
使
國
民
有
基
本

 的
多
元
文
化
素
養
。

^
^
^



 仞
整

合
各

項
基

礎
性
學
術
資
料
，
如
族
群
語

 言
、
文
化
，
及
原
住
民
教
育
訪
視
工
作
報
告
，
由
課

 程
與
教
學
專
家
，
編
訂
適
當
教
材
、
教
師
手
冊
、
製

 作
各

種
教

學
媒

體
供

作
教

材
使

用
。

 吵
賦

予
原

住
民

地
區

學
校

課
程

較
大

的
彈

性
，

並
選
擇
小
型
原
住
民
國
中
小
學
試
辦
多
元
文
化
的
實

 驗
課
程
。

忖
編
輯
適
合
原
住
民
學
生
的
一
般
學
科
輔
助
教

 材
，

提
昇

原
住

民
學

生
學

習
成

效
。

 乙
教

學
方

面
．

 山
學
校
正
視
少
數
民
族
學
生
之
學
習
困
境
，
主

動
提
供
符
合
學
生
社
會
及
心
理
需
求
的
多
元
文
化
教

 育
方
案
。有

效
地
結
合
社
區
內
的
力

保
存
並
發
揚

 吐
區
內
的
族
群
文

化
，
幫

助
族

群
融

合
共
處

。

 忖
各

級
學

校
之

教
師

︵
尤
其

對
欲

往
原

住
民

部

 落
從

事
教

育
工

作
者

︶
宜

給
予

原
住

民
文

化
藝

術
課

 程
之
研
習
，
以
培
養

多
元
文
化

素
養
。

 口
教

師
提

供
多

元
文

化
的

學
習

經
驗

，
供

作
原

 住
民
學
生
楷
模
，

導
引
學

生
學
習

。

 ̂
n
加

強
個

別
化

教
學

因
材

施
教

，
落

實
適

性
教

 育
理
念
。

 二
 
、
提
倡

鄉
土
及

母
語
教

學
，

促
進

多
元

文
化

發
展

 本
部

業
於

新
修

訂
之

國
中
、

小
課

程
標

準
中

，

 納
入

鄉
土

及
母

語
教

學
;
於

國
小
增
設

「
鄉
土

教
學

 活
動

」
，

國
中

開
設

「
鄉

土
藝

術
活

動
」

等
科

中
，

 納
入
鄉
土
及
母
語
教
學
，
以
增

進
國

中
小

學
生
認
識

中
華
民
國
原
住
民
教
育
報
告
書

五
五



五

 肆
 、

課
程

教
學

 並
尊
重
多
元
文
化
之
精
神

與
內

涵
，

培
養

鄉
土

情

 懷
。
並
補
助
縣
市
編
輯
鄉

土
及

母
語

 
︵

泰
雅

、
阿

 美
、

葛
瑪

蘭
、

布
農

、
賽

德
克

、
賽

夏
、

卑
南

、
雅

 美
、

排
灣

。
魯

凱
、

曹
 
八

^
︶

等
一

教
材

。

 同
時
，
為
回
應
原
住
民
族
群
維
護
傳
統
文
化
的

 訴
求

，
本

部
亦

於
八

十
三

年
公
布
 
「
獎
 
心
補
』
助
原

 住
民
母
語
研
究
著
作
實
施
要

點
」

。

由
於
目
前
母
語
教
學
係
在
正
式
教
學
架
構
之
外

 所
附
加
，
多
元
文
化
教
育
的
精
神
與
內
涵
並
無
法
真

 正
融
入
學
校
整
體
情
境
。
加
以
原
住
民
學
生
從
小
學

 習
國
語
，
而
家
庭
亦
不
重
視
母
語
的
教
導
，
在
日
常

 生
活

中
，

使
用

母
語

的
機

會
柑
對
減
少
，
訌
坦
言
的
生

 態
系

統
並

不
健

全
。

母
語

教
學

除
課

程
、

教
材

外
，

 目
前
師
資
嚴
重
缺
乏
。
鄉
土
文
化
教
育
只
偏
重
母
語

 與
歌
舞
教
學
，
無
法
有
效
達
到
原
住
民
文
化
的
傳
承



 ，母琵三

幣竺準美雅

 。"亡
 ̂^匕二

族群鄉土教材與教

中
華
民
國
原
住
民
教
育
報
告
書

五
七

 一
南
投

住
民
，



片
 鑣"'"

桃
丫卜

夭

 教學活動即j

 肆
 、

課
程

教
學

 與
發

揚
。

各
族

群
之

鄉
土

教
材

內
容

涉
及

傳
統

文
化

 部
分
，
取
材
困
難
。
且
各

族
群

內
的

支
群

及
其

語

 言
、
文
化
特
質
並
不
柑
同

，
各

族
群

只
編

」
套

教

 材
，

實
施

上
會

有
困

難
。

為
因

應
上

述
情

況
，

茲
提

 因
應
策
略
如
左
．

 L
各
族
群
遴
聘
地
區
原

住
民

菁
英

，
負

責
推

動

 各
族
文
化
教
育
。

 乙
請

有
關

單
位

聘
請

專
家

學
者

、
社

區
人

士
、

 教
師
等
共
同
研
討
有
關
母
語
教
學
和
教
材
，
以
有
效

 推
動
鄉
土
教
學
活
動
。

 趴
政

府
應

編
列

預
算

，
補

助
製

作
原

住
民

鄉
土

 及
母
語
教
材
。

 七
成

立
地

區
鄉

土
教

材
諮

詢
研

究
中

心
，

鼓
勵

 研
究

，
提

供
資

料
教

材
等

。

 L
O
在

日
常

生
活

中
鼓
勵
原
住
民
家
庭
使
用
母



 '邀

 七七;由計安

律娼

?;i

 忖
，

迫

 "江

 溪;
 "'""。之

仁

 生夏令營、冬令營活動

中
華
民
國
原
住
民
教
育
報
告
書

竟

 "*，

 "嗤轟

晏連

 語
，

並
利

用
社

團
或

社
區

活
動
推
行
母
語
。

 包
在

師
資

缺
乏

的
情

況
下

，
由

族
中

長
者

或
社

 區
教

會
牧

師
兼

任
指

導
教

授
母
語
。

 L
^
在

山
地

鄉
增

置
母

語
指

導
員

，
指

導
原

住
民

 學
校
之
母
語
教
學
。

 紅
利

用
寒

暑
假

辦
理

夏
令

營
、

冬
令

營
，

使
原

 住
民

學
生

認
識

本
族

文
化

，
提

昇
族

群
意

識
，

找
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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狂
門

。

 肆
 、

課
程
教
學

 自
尊
心
與
自
信
心
。

趴
在

原
住

民
社

區
設

立
原

住
民

文
物

館
或

文
物

 展
示

中
心

，
使

族
群

文
化

得
以
傳
承
。

 皿
注

重
潛

在
課

程
的

功
能

，
在

學
校

可
利

用
黑

 板
書

寫
日

常
用

語
，

且
經

常
更

換
。

以
非

正
式

教
學

 素
材

，
進

行
生

活
母

語
之

教
學
。

 止
優

先
在

山
地

學
校

，
積

極
進

行
學

校
整

體
環

 境
之

變
革

，
以

創
造

並
維

持
一

個
有

效
能

的
多

元
文

 化
教

育
環

境
，

反
映

社
會

及
當

地
杜

群
中

民
族

文
化

 之
多

樣
性

，
並

符
合

原
住

民
學

生
之

心
理

需
求

。

 1
2
在

國
小

部
分

從
母

語
之

認
知

與
技

能
的

增
進

 為
主
，
並
輔
以
對
母
語
文

化
的

欣
賞

陶
冶

;
在

學
生

 國
語
能
力
有
限
之
情
況
下
，
以
母
語
輔
助
教
學
、
注

 重
學
生
社
群
文
化
經
驗
與
學
校
經
驗
之
柑
容
性
，
並

 加
強
國
語
文
能
力
之
培
養
;
在

國
中

部
分

，
除

延
續

 /卜'

^
 
 
 
\

 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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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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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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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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尖
人



 F切

 咫、．刁

 下。

兜批

T

生活輔導及課業輔導

中
華
民
國
原
住
民
教
育
報
告
書

 母
語

技
能

與
認

知
的

培
養

外
，

更
重

視
理

性
思

辨
、

及
在

各
民

族
文

化
觀

點
之

間
轉

換
能

力
及

社
會

行
動

 能
力
之
培
養
。

 三
、
強
化
輔
導

措
施

寸

提
曰

升
學

習
成
效

 原
住
民
學
生
學
業
成
就
低
落
的
因
素
甚
多
，
主

 客
觀
因
素
包
括
文
化
刺
激
不
足
、
學
生
學
習
動
機
不

 強
、
教
學
設
備
缺
乏
、
師
資
嚴
重
不
足
、
及
課
程
的

 架
構

與
實

施
未

能
符

合
原
住
民
需
要
等
。
整
體
而

 言
，
原
住
民
長
期
以
來
與
外
界
環
境
的
互
動
一
直
處

 於
被

動
狀

態
，

一
方

面
已

逐
漸

偏
離

過
去

的
傳

統
，

 但
另
一
方
面
卻
尚
無
法
設
想
與
計
畫
未
來
。
原
住
民

 學
童
在
此
種
杜
會
環
境
與
家
庭
背
景
下
成
長
，
自
我

 統
整

與
自

我
發

展
常

受
挫
折
，
以
致
學
習
意
願
低



 肆
 、

課
程
教

 落
、
學
習
成
效
不
彰
，
進

而
造

成
高

 輟
學
率
及
低
升
學
率
，
同

時
適

應
力

 瑚
姦

朋
爭

力
亦

大
幅

減
弱

，
形
成
一
種

 惡
性
循
環
。

 學
者
研
究
指
出
：
原

住
民

學
童

 自
國
小
一
年
級
入
學
後
，

即
比

平
地

 學
生

更
要

面
對

新
託

旦
言

、
異
文
化
價

 值
觀
念
、
以
及
家
庭
與
杜

會
學

習
環

 境
差

異
等

三
項

壓
力

與
困

難
。

因

 此
，
即
使
在
各
項
其
他
條

件
完

全
相

 同
的
情
況
下
，
原
住
民
學

童
的

學
習

 要
比
一
般
學
童
困
難
得
多

，
又

一
旦

 成
績
落
後
，
易
產
生
自
卑

感
，

以
後

 各
階
段
的
學
習
則
更
加
艱
難
。
此

 外
，
現
行
國
民
中
小
學
課

程
並

末
考



原住民學生宿舍一景

 慮
到
原
住
民
的
茹
竺
言
結
構

、
思

考
模

式
的

差
異

性
，

 教
材
多
不
能
與
原
住
民
生
活
文
化
相
配
合
，
也
加
深

 其
原

住
民

學
習

上
的

困
難
與
障
礙
。
基
於
以
上
分

 析
，
茲
提
出
以
下
因
應
策
略

．

 L
在
原
住
民
國
小
或
國
中
設
立
學
前
教
育
班
，

 補
償
原
住
民
學
生
家
庭
教
育
之
不
足
，
加
強
其
就
學

 準
備

，
以

提
昇

其
學

業
基

礎
能
力
。

 乙
加
強
原
住
民
國
小
、
國
中
課
程
之
前
後
銜
接

 連
貫

，
並

定
期

寶
施

評
鑑

，
以

便
進

行
補

救
教

學
。

 趴
在
原
住
民
學
校
成
立
課
業
輔
導
班
，
免
費
提

 供
國
中
生
課
業
輔
導
之
協
助
。
國
小
課
業
輔
導
班
由

 五
、
六
年
級
向
下
延
伸
至
三
年
級
，
增
進
課
程
輔
導

 效
果
。

 上
正
式
課
程
外
，
開
闢
以
原
住
民
生
活
素
材
為

 主
的
新
教
材
，
酌
於
寒
暑
假
實
施
，
俾
與
正
式
課
程

 Pp    v^+口
氏
國
^9小

^行
卜
口
氏
功
匆
小
、
w月

^卜
那
私
小
一
^^V曰



 $淹L

四

專校學生小型團體輔導

 肆
 、

課
程
教
事

 互
收
相
輔
相
成
之
效
。

 h
落
實
多
元
文
化
教

育
，

以
相

互
尊

重
和

接
納

 代
替
偏
見
與
排
斥
，
幫
助
原
住
民
學
生
建
立
自
信
與

 自
尊
。 仇

建
立
完
整
的
學
生
資
料
系
統
，
掌
握
及
了
解

 學
生

的
發

展
，

針
對

需
要

隨
時

予
以

輔
導

與
協

助
。

 c
^
提

供
升

學
訊

息
及

升
學

管
道

，
加

強
原

住
民

 學
生
生
涯
輔
導
，
俾
其
提
早
規
劃
未
來
，
進
而
捉
昇

 對
自

我
的

了
解

與
自

信
。

 紀
編
印
原
住
民
於
各
行
各
業
成
功
的
事
蹟
，
以

 激
勵

原
住

民
學

生
努

力
向
上
，
以
收
楷
模
認
同
之

 效
。

 叭
補
助
原
住
民
學
校
興
建
學
生
宿
舍
，
以
解
決

 學
生
上
下
學
交
通
問
題
，
並
夜
晚
實
施
生
活
及
學
習

 輔
導
。

星

碇轉民移

飪

么

 蠶
恕
-"



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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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校學生美術科上課實景

中
華

民
國

原
住

民
教

育
報

告
書

五

 叨
在

都
市

地
區

以
「

原
住

民
中

心
學

校
」

方
式

 集
中

照
顧

原
住

民
，

對
就

讀
非

原
住

民
學

校
的

原
住

 民
學
生
進
行
小
型
團
體
輔

導
，

協
助

其
適

應
與

成

 長
。



課
程
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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叫二

中
華

民
國

原
住

民
教

育
報

告
書



 伍
 、

師
資
"培

、
育



 伍
 /  鈷

叮
凍

《
培

去
閂

 原
住
民
地
區
學
校
，
大
部
分
位

 處
偏

遠
山

地
，

對
初

任
教

師
而

言
，

 確
是

一
項

考
驗

。
學

校
交

通
不

便
、

 進
修

機
會

缺
乏

、
物

質
條

件
不

足
，

 形
成

專
任

教
師

無
意

久
任

，
代

課
教

 師
普
遍
存
在
的
現
象
。

 為
培
育
原
住
民
籍
教
師
，
政
府

早
年

即
辦

理
原

住
民

籍
高

級
中

學
應

屆
畢

業
生

保
送

 畫
。
台
灣
省
政
府
依
據
山
地
各
鄉
之
  部

分
已
移
居
都

師
範
學
院

勺
十

需
要

 ，
兒

劃
升

學
師

範
學
院
的
保
送
名
額

 來
，

除
部

分
原

住
民

籍
教

師
擔
任

學
校

主
管

外
，

大

 市
，

平
地

學
校
服

務
，

僅
少

部
分

教

 "。
幾

十
年

  師
仍

堅
守

崗
位

，
留

在
原

住
民

地
區

學
校

服
務

。

 中
* 華

民
國

原
住

民
教

育
報

告
書

二
八
九



 七
。

教師宿舍

 伍
 、

師
資

培
育

 原
住
民
學
校
學
區
遼
闊
，
服
務
於
原
住
民
地
區

 學
校

的
教

師
除

教
學

工
作

外
，

尚
需

兼
辦

學
校

其
他

 業
務

，
如

照
顧

住
宿

學
生

、
辦

理
中

途
輟

學
學

生
之

 家
庭
訪
視
、
追
蹤
輔
導
:
:
等

，
其

工
作

負
擔

柑
對

 繁
重

。
政

府
為

照
顧

該
地

區
教

師
之

生
活

，
除

發
給

 加
給

及
教

學
獎

勵
金

外
、

也
修

建
宿

舍
改

善
教

師
生

 活
，

以
期

留
住

優
良

教
師

，
但

成
效

並
不

顯
著

。

 近
年

來
，

本
部

致
力
推
動
教
育
優
先
區
的
政

 策
，
以
均
衡
城
鄉
教
育
發
展
及
改
善
原
住
民
學
校
教

 育
為
重
要
工
作
項
目
。
為
提
昇
原
住
民
地
區
中
小
學

 師
資

，
在

 
「

發
展

與
改

進
原

住
民

教
育

五
年

計
畫

」

 中
，
特
別
針
對
原
住
民
教
育
師
資
培
育
、
任
用
與
進

 修
列
成
專
章
。
以
彰
顯
師
資
為
推
動
原
住
民
教
育
的

 重
要
關
鍵
。

近
年
來
在
政
府
的
努
力
及
教
師
堅
守
崗
位
默
默



七

 耕
耘
之
下
，
原
住
民
地
區

的

學
校
教
育
雖
已
逐
年
獲
得

改

 善
。
然
無
可
諳
竺
言
的
，
由

於

 社
會
變
遷
快
速
，
學
校
處

於

 急
劇
變
化
的
社
區
中
，
教

師

 的
專
業
素
養
、
調
適
能
力

與

 毅
力
受
到
空
前
的
挑
戰
。

因

 此
，
如
何
培
養
優
秀
的
教

師

投
入
原
住
民
地
區
的
教
育

工
一

 作
行

列
;如

何
鼓

勵
其

不
斷
一

 進
修
，
發
揮
移
風
易
俗
的

教

 化
功

能
，

實
為

重
要

的
課

題
。

以
下

針
對

原
住

民
地

 區
教

師
培

育
及

在
職

進
修

，
分

析
現

況
及

問
題

並
提

 出
因
應
對
策
。

 士
甲

[非
乎

十
民

國
原

。
^1^^?扣

喲
扒

-、
育

一
片

那
小

小
一

一
口

土
三
曰



七

高中學生甄選保送師範校院學生座

 伍
 、

師
資
"培

育

 一
、
擴
大
師
資
;
來
源
寸

 提
昇

師
資

水
、
準

 民
國

八
十

三
年

二
月

師
資

培
育

法
公

布
施

行
。

 該
法

第
十

一
條

規
定

：
「

師
資

培
育

以
自

費
為

主
，

 兼
採

公
費

及
助

學
金

等
方

式
實

施
。

公
費

生
以

就
讀

師
資

類
科

不
足

之
學

系
或

畢
業

後
至

偏
遠

或
特

殊
地

 區
學

校
服

務
學

生
為

原
則

。
」

，
在

一
般

師
資

類
科

 均
為

自
費

的
情

況
下

，
原

住
民

籍
學

生
參

加
甄

試
保

 送
至
師
範
校
院
就
讀
，
並

自
願

於
畢

業
後

返
鄉

服

 務
;
或
就
讀
師
範
校
院
及
設

有
教

育
學

程
之

一
般

大

 學
的

一
般

學
生

，
自

願
於

畢
業

後
至

山
地

、
偏

遠
地

 區
學

校
服

務
者

，
皆

可
依

法
獲

得
公

費
待

遇
。

另
一

 方
面
師
資
培
育
不
限
於
師
範
校
院
，
一
般
大
學
加
入

 培
育

師
資

行
列

，
在

師
資

培
育

之
管

道
多

元
化

後
，

 服
務

山
地

偏
遠

地
區

學
校

師
資

之
來

源
不

足
現

象
，



高中學生甄選保送師範校院學生榜單

 或
可

於
數

午
後

有
效

地
改

善
。

配
合

師
資

培
育

法
的

 施
行
，
本
部
並
採
以
下
因
應

策
略

．

鼓
勵

畢
業

成
績

優
良

之
師

範
校

院
公

費
生

至

 偏
遠

山
地

學
校

服
務

，
並

給
予

生
活

上
之

照
顧

，
使

 其
能

在
服

務
間

將
其

所
學

，
奉

獻
於

原
住

民
學

校
教

 育
。

五
鼓

勵
有

志
於

原
住

民
教

育
之

優
秀

青
年

就
讀

 師
範

校
院

或
選

讀
教

育
學

程
，

並
於

就
讀

期
間

給
予

 公
費

待
遇

。
原

辦
理

之
保

送
甄

試
制

度
可

配
合

各
鄉

 鎮
需

要
，

酌
予

增
加

名
額

。

趴
以
原
住
民
籍
學
生
身
分
保
送
就
讀
師
範
校
院

 之
學
生
，
應
加
強
其
教
學
知
能
，
畢
業
後
應
返
回
原

 保
送
鄉
區
服
務
，
其
服
務
原
住
民
學
校
之
年
資
至
少

 與
受

領
公

費
之

年
數

相
同

。

 七
師
資
培
育
機
構
開
設
原
住
民
教
育
、
多
元
文

姥
中

華
民

國
原

住
民

教
育

報
告

書

七



 伍
 、

師
咨
""。

培
育

七
四

 什
教

育
、

台
灣

原
住

民
文

化
等

相
關

課
程

，
以

增
進

 教
師
對
各
族
群
文
化
的
正
確
認
識
，
強
化
多
元
文
化

 教
學
之
專
業
能
力
。

 L
n
提

供
原

住
民

籍
學

生
達

到
一

定
比

例
之

學
校

 教
師
，
參
加
相
關
之
研
習
活
動
，
使
其
能
了
解
多
元

 化
的
特
質
及
各
族
群
特
色
，
並
提
昇
對
原
住
民
籍
學

 生
之
教
學
效
果
。

 仇
積
極
規
劃
原
住
民
地
區
教
師
需
求
量
，
掌
握

 每
年

變
動

情
形

，
以

避
免

學
校

師
資

異
動

率
過

大
。

 對
於
師
資
不
足
之
山
地
學
校
，
應
優
先
列
為
輔
導
對

 象
。

 e
^
試
辦
原
住
民
地
區
學
校
藝
能
教
師
巡
迴
教
學

 制
度
，
由
地
方
主
管
教
育
行
政
機
關
選
擇
數
所
學
校

 聯
合

辦
理

，
解

決
學

校
藝

能
教

師
缺

乏
的

困
境

。

 趴
原

住
民

地
區

學
校

視
教

師
人

力
供

需
狀

況
，

 聘
用

一
定

比
例

原
住

民
教

師
，

並
對

表
現

良
好

的
教

 師
，

優
予

表
揚

。

 二
 
、

辦
理

教
師

進
修
占

增
進

教
學

效
果

 提
昇
教
師
素
質
除
了
職

前
教

育
外

，
莫
過
於
辦

 理
教

師
在

職
進

修
，

惟
原

住
民

地
區

學
校

小
分

布
廣

 闊
，
原
住
民
籍
教
師
又
少
，
大
多
數
為
師
範
校
院
畢

 業
生
被
分
發
前
來
服
務
者
，

雖
然
初

任
教
師

之
熱

 忱
、
衝
勁
十
足
，
但
教
學
經
驗
不
足
，
亟
盼
政
府
能

 提
出

解
決

策
略

，
以
增
進

教
師

教
學

能
力
。

為
因
應
原
住
民
地
區
教

師
在

職
進

修
的
狀
況
與

 需
要

，
茲

提
措

施
因

應
如

后
．

 L
落

實
高

級
中
等
以

下
學
校
及
幼

稚
園
教

師
在

 職
進
修
辦
法
，
鼓
勵
教
師
進

修
，

尤
其

是
優
先
給
予



教師研習

偏
遠
山
地
地
區
教
師
進
修
之
機
會

 及
獎

勵
。

乙
計
畫
性
選
調
原
住
民
地
區

 教
師
進
修
中
長
期
研
習
︵
如
第
二

 專
長
進
修
︶
或
進
修
，
以
捉
升
教

 學
基
本
能
力
。

趴
加
強
辦
理
原
住
民
地
區
學

 校
教
師
之
原
住
民
文
化
研
習
，
以

 加
強
其
心
理
建
設
，
並
增
進
其
對

 新
環
境
和
當
地
文
化
之
認
識
，
尤

以
初
任
教
師
及
各
校
代
課
教
師
至

原
住
民
學
校
服
務
者
更
應
優
先
參

 口
。

力

七
充
實
原
住
民
地
區
學
校
相

 關
教
育
刊
物
，
並
增
加
資
訊
流
通

中
華
民
國
原
住
民
教
育
報
告
書

七
五



七

教師研習活動

 伍
、
師
資
培
、
育

 管
迪

辦
邸

圃
莒

巡
迥

展
跪

，
充

貿
原

仕
民

部
洛

岡
苦

元
倆

助
設

有
原

住
民

教
育

研
究

中
心

之
師

範
校

 院
，

建
立

巡
迥

教
學

慚
導

區
制

度
，

使
原

住
民

地
睡

 學
校

教
師

能
在

校
進

行
在

職
進
修
。

 仇
利

用
空

中
大

學
之

隔
空

散
育

，
加

施
糊

劃
原

 性
民

地
區

教
肺

迎
修

及
研

習
課

程
，

以
解

決
山

地
或

 偏
遠
地
區
交
通
不
便
、
學
校
經
費
及
人
力
不
足
之
問

 題
，

克
服

教
師

進
修

之
阻

力
。

 L
-
都
會
地
區
原
住
民

學
生

達
一

定
人

嫩
之

學

 校
，
優
先
辦
理
有
關
原
住
民
文
化
之
研
習
活
動
，
以

 建
立

多
元

文
化

閒
柑

互
尊

重
之

校
風

。



中
華

民
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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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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培
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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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


1994

台濁原住民教育人才名鎳

寅立花工蜀司呈詫

庚住民并育百完中心年印

童

克
人才培植名錄

曾榮獲奧運十項運動銀牌的楊傳廣

扣
華

民
國

原
住

民
教

育
報

告



 鑿"、"鏤"";;

培育青少年優異運動人才

 陸
、

人
才

培
植

 政
府
為
培
育
原
住
民
人

才
，

一
方

面
擴

大
原

住

 民
就
讀
高
中
、
高
職
以
及
高
等
教
育
的
機
會
，
培
養

 原
住
民
菁
英
，
另
一
方
面
加
強
原
住
民
體
育
運
動
措

 施
，

發
揮

原
住

民
體

育
長

才
。

 在
擴

大
原

住
民

接
禹

予
局

中
職

教
育

方
面

，
除

採

 取
入
學
優
待
、
提
供
獎
助
學
金
、
以
及
保
送
升
學
等

 措
施
，
以
保
障
原
住
民
學
生
就
讀
高
中
、
職
外
，
並

 將
台

東
高

商
、

台
東

農
工
、
關
山
工
商
、
內
埔
農

 工
、
公
東
高
工
、
花
蓮
高
工
、
花
蓮
高
農
、
中
華
工

 陸
、

人
才

培
植

 八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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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陸
 、

人
才
培
植

 商
、

成
功

商
水

、
仁

愛
工

農
、

玉
里

高
中

、
海

星
高

 中
、
四
維
高
中
等
十
八
所

原
住

民
學

生
超

過
二

0
0

 人
或

佔
百

分
之

二
十

以
上

之
學

校
，

列
為

原
住

民
重

 點
學

校
，

育
達

商
職

及
樹

德
家

商
列

為
原

住
民

輔
導

 中
心

學
校

，
給

予
經

費
補

助
。

目
前

台
灣

地
區

的
高

 中
原

住
民

學
生

人
數

有
三

千
四

百
九

十
三

人
，

以
阿

 美
族

最
多

，
其

次
為

泰
雅

、
布

農
、

排
灣

、
卑

南
、

 魯
凱
、
曹
︵
^
︶
、
賽
夏
、

雅
美

等
族

。
高

職
原

住

 民
學

生
人

數
有

四
千

六
百

五
十

六
人

，
也

以
阿

美
族

 最
多
，
其
次
為
泰
雅
、
排

灣
、

布
農

、
卑

南
、

魯

 凱
、
曹
︵
^
^
︶
、
賽
夏
、
雅

美
等

族
。

 本
部
為
培
育
原
住
民
高
級
人
才
，
積
極
擴
大
原

 住
民

接
受

高
等

教
育

機
會

，
除

訂
定

辦
法

給
予

原
住

 民
入

學
考

試
加

分
或

降
低

錄
取

標
準

優
待

，
辦

理
原

 住
民

學
雜

費
減

免
，

提
供

原
住

民
學

生
公

費
出

國
深

 造
外

，
並

鼓
勵

專
科

及
大

學
保
留
原

住
民
入
學

名

 額
。

目
前

原
住

民
就

讀
大

學
學

生
人

數
有

五
百

五
十

 四
人

，
其

中
以

泰
雅

族
一

百
八

十
四

人
最

多
，

阿
美

 族
一

百
四

十
八

人
居

次
，

其
餘
依
序

為
排
灣
、

布

 農
、

卑
南

、
曹

︵
 
s
i
 
︶

、
魯

凱
、

賽
夏

、
雅

美
等

 族
。

 原
住
民
學
生
在
體
育
運
動
方

面
，

向
來

有
極
傲

 人
的

成
就

，
我

國
第

一
位

在
奧

林
匹

克
運

動
會

獲
得

 獎
牌

的
運

動
選

手
楊

傳
廣

先
生

，
就

是
出

身
台

東
的

 原
住

民
。

十
項

全
能

吳
阿

民
、

占
金

水
先

生
，

職
棒

 明
星

陳
義

信
先

生
等

，
也

都
是

台
灣

的
原

住
民

。
政

 府
為

發
展

原
住

民
學

生
體

育
運

動
潛

能
，

輔
助

原
住

 民
學

校
興

建
綜

合
球

場
、

體
育
館

，
輔

助
原

住
民

鄉

 鎮
興

建
社

區
簡

易
運

動
場

，
輔

助
原

住
民

學
校

發
展

 單
項

運
動

與
開

辦
體

育
班

，
並
自

八
十

三
年

度
起

，



 心蔽-蟲;
蜜

丁名三口
仁鱷

 師，丁、心

 培育各類人才^音樂^

 逞^‧^4

 尹^rP烏

 訌
｜

 培育各類人才^民俗^

中
華
民
國
原
住
民
教
育
報
告
書

乙亡
 ̂，



 陸
、

人
才

培
植

二
四二

 每
年
舉
辦
一
次
全
省
原
住
民
運
動
會
。
此
外
，
吏
輔

 助
原
住
民
運
動
團
隊
出
國
參
加
國
際
運
動
競
賽
，
如

花
蓮
太
巴
塑
國
小
男
生
足
球
隊
參
加
一
九
九
三
年
加

 拿
大
金
童
杯
國
際
足
球
分
齡
賽
，
並
獲
十
一
歲
組
冠

 軍
，
女
生
足
球
隊
參
加
一
九
九
四
年
瑞
典
卡
利
亞
杯

咀
 國

際
足

球
分

齡
窘

，
並

獲
十

穢
紐

冠
軍

、
十

二

 亞
軍

，
一

九
九

五
年

亦
獲
十
二

歲
組

冠
軍

。

 政
府

對
於

原
住
民
人

才
的
培
植
，

歷
年
來

雖
已

 投
下
柑
當
的
人
力
及
財
力
，
但

是
部

分
措

施
仍
有
待

 進
一
步
檢
討
與
改
進
，
例
如
：
原
住
民
入
學
高
中
與

 大
學
之
比
率
偏
低
，
原
住
民

職
業

技
能

與
吐
會
需
求

 不
符

，
大

學
相

關
科

系
及

原
住
民

研
究

機
構

稀
少

，

 原
住
民
學
校
體
育
教
學
器
材
缺
乏
，
專
任
體
育
教
師

 缺
乏
且
流
動
率
高
等
，
都
有
待
努
力
。
因
此
，
加

強

 原
住
民
高
中
學
生
的
適
性
輔
導
，
改
進
原
住
民
技

職

 教
育
，
擴
大
大
學
原
住
民
人
才
培

育
、
研

究
及

推

 廣
，
充
實
原
住
民
學
校
體
育
教
學
及
運
動
設
施
，

使

 原
住
民
學
習
潛
能
得
以
充
分

發
揮

，
為

培
育
原
住
民

 人
才
的
重
要
課
題

。
茲
分

述
如

下
．



八
五

國中技藝教育一竹編

 一
、
加
強
4
向
中

學
生

輔
導

，

 落
、

實
3週

性
發

展

 目
前
原
住
民
高
中
學
生
之
輔
導
措
施
，

 包
括
聯
考
成
績
加
計
、
保

送
甄

試
升

學
國

立

 師
範
校
院
、
減
免
學
雜
費

、
以

及
提

供
獎

學

 金
等
項
。
但
足
原
住
民
居

家
環

境
多

屬
文

化

 資
源
較
貧
瘠
地
區
，
政
府

雖
然

已
經

顧
及

其

 受
教
育
之
機
會
，
但
原
住

民
學

生
之

適
性

發

 展
教
育
，
仍
須
冉
加
強
。

今
後

為
加

強
輔

導
原

住
民

高
中

學
生

繼
續

 升
學
，
將
把
握
兩
項
重
點
工

作
．

 L
加

強
高

級
中

學
原

住
民

學
生

輔
導

工

 作
，
正
確
了
解
原
住
民
學
生
之
生
活
習
性
、

 學
習

方
法

與
學

習
態

度
，

以
協

助
其

發
展

。

中
華
民
國
原
住
民
教
育
報
告
書



 陸
 、

人
才

培
植

 二 、一、

乙
訂
定
加
強
原
住
民
高
中
學
生
輔
導
計
畫
丁

 以
落
實
原
住
民
學
生
之
適
性
發
展
，
培
育
原
住
民

 人
才
。 二

 
、
改
進
技
職

教
育

才

強
化
生
活

就
業

能
力

本
部
為
培
養
原
住
民

學
生

適
應

現
代

社
會

生

 活
，

訂
定

發
展

與
改

進
原

住
民

職
業

教
育

計
書

丁

 但
地
域
區
隔
的
限
制
，
影
響
原
住
民
職
業
生
涯
發

 展
。

根
據
台
灣
省
原
住
民
行

政
局

八
十

三
年

調
查

 資
料
顯
示
，
原
住
民
從
事
的
行
業
以
農
、
林
、
漁
牧

 相
關

行
業

之
比

例
最

高
，
約
佔
百
分
之
四
十
四
點

 一
，

其
次

為
製

造
業

、
以

及
營

造
業

，
各

約
佔

百
分

 之
十
點
四
及
百
分
之
十
。
就
職
業
分
類
而
言
，
原
住

教育一木刻中技

 民
從

事
的

職
務

以
農

林
漁

牧
人

員
為

最
多

，
約

佔
百

 分
之

四
十

四
點

一
，

其
次

為
非

技
術

及
勞

力
工

作
，

 約
佔

百
分

之
十

六
點

二
，

技
術

工
及

有
關

人
員

佔
百

 分
之

十
點

零
一

。
可

見
，

原
住

民
所

從
事

最
多

的
行

 業
，

在
社

會
人

力
需

求
層

面
中

，
並

非
屬

於
高

需
求



中
華

民
國

原
住

民
教

育
報

告
童

三

民
技
能
不
符
合

 力
。

茉
市

場
需
求

降
低
就
業
競

民
學

生
及

生
涯

規
劃

亦
有

不
利
的
影

 境
的
不

足
，

對
於

變
些

行
業

的
需

求
有

飽
和

的
現

升
人

爭住

要
動

力
工百

而
且

由
於

吐
態

及
工

作
行

業
的

改

底主

立山 ̂而

 而	^	吏f
 原	缺	原
 住	壬仁	住
 民	向	民
 技	上	4F秋止
 職	流	事
 教	動	白勺
 育	自勺	工
 空衣王	重	仁下，^

高職學生實習  攸UT主

位
居

職
業

階
層
的



 陸
、

人
才

培
植

/
/

 如
：

原
住

民
重

點
職

業
學

校
教

育
資

源
不

足
，

現
有

 科
別

不
符

就
業

市
場

需
求

，
師

資
流

動
率

偏
高

，
學

 生
生

活
及

職
業

價
值

觀
念

的
差

異
，

學
校

專
門

輔
導

 人
員
缺
乏
，
以
及
職
業
訓
練
難
以
落
實
等
，
都
仍
有

 待
持
續
改
善
。

 有
鑑
於
此
，
未
來
對
於
改
進
原
住
民
技
職
教
育

 改
進
計
畫
，
擬
重
新
給
予
定
位
，
並
寬
列
原
住
民
教

 育
計
畫
經
費
，
持
續
改
善
原
住
民
重
點
職
業
學
校
之

 師
資

與
設

備
，

加
強

原
住
民
高
職
學
生
之
生
活
輔

 導
、
升
學
輔
導
與
職
業
輔
導
，
以
及
落
實
原
住
民
學

 生
之
職
業
訓
練
，
提
昇
其
事
技
能
力
。
詳
細
措
施
如

 下
．

 L
將
原
住
民
技
職
教
育

定
位

在
「

學
習

就
業

技

 能
，
兼
顧
生
涯
發
展
」
與
「
適
應
現
代
生
活
，
並
維

 護
傳
統
文
化
」
，
作
為
發
展
與
改
進
原
住
民
技
職
教

 育
計

畫
之

基
礎

。

 乙
依

據
發

展
與

改
進

原
住

民
技

職
教

育
計

畫
，

編
列
預
算
以
充
實
原
住
民
重
點
職
業
學
校
之
軟
硬
體

 設
備

。扒
增
加
原
住
民
職
業
學
校
師

資
培
育

公
費

名

 額
，

並
以

具
體

措
施

鼓
勵
優
良

教
師
前

往
服

務
。

上
因
應
原
住
民
學
生
之
個
別

差
異

與
族

群
文
化



 ，紅心

八
九

吳部長參訪私立長庚護專原住民重點學校

 差
異
，
設
計
適
合
其
特
殊
文
化
、
成
長
經
驗
和
未
來

 生
涯
發
展
之
課
程
、
教
材
及
輔
導
工
作
，
提
昇
其
技

 能
層

次
，

加
強

原
住

民
學
生
生
活
適
應
力
與
競
爭

 力
。

 L
n
加

強
原

住
民

職
業

學
校
招
生
官
這
立
工
作
，
並

 配
合

職
業

學
校

法
之

修
正

，
規

劃
多

元
入

學
方

案
，

 給
予

原
住

民
學

生
入

學
優

待
，

提
高

升
學

率
。

巴
專
案
辦
理
原
住
民
國
民
中
學
學
生
生
涯
試
探

 與
生

涯
輔

導
工

作
，

對
於

不
具

升
學

意
願

之
學

生
，

輔
導
其
接
受
國
中
技
藝
教
育
及
第
十
年
實
用
技
能
教

 育
。

 ̂
^
^
規

劃
設

置
原

住
民

「
綜

合
高

中
」

或
於

原
住

 民
學
生
較
多
之
國
中
改
設
「
完
全
中
學
」
，
以
延
緩

 原
住
民
學
生
就
學
就
業
分
化
，
增
長
原
住
民
學
生
自

 我
試

探
及

自
我

生
涯

規
劃

的
時

間
。

 客
婆

，
-

中
華
民
國
原
住
民
教
育
報
告
書



第十年實用技能教育

 嵌';逢五
九

 陸
、

人
才

培
植



托竹苗地三山地小年

 行攻妓屹典*咋行攻門起之扔立分析

夕乙
原住民教育專題研究

紅
協

調
內

政
部

職
業

訓
練

局
辦

理
原

住
民

學
生

 短
期

技
能

專
精

訓
練

，
輔

導
其

獲
取

職
業

證
照

，
強

 化
就
業
競
爭
能
力
。

叭
輔
導
原
住
民
重
點
職
業
學
校
加
強
辦
理
推
廣

 教
育

及
建

教
合

作
，

提
供

當
地

原
住

民
專

業
訓

練
服

 務
，

協
助

其
獲

得
現

代
社

會
行

業
需

求
的

專
長

。

 三
、
有
效
運
用

大
專

資
源

夕

培
植
優
秀

人
才

 本
部

為
培

育
原

住
民

高
級

人
才

，
從

擴
大

原
住

 民
升
學
大
學
管
道
，
提
供

學
雜

費
減

免
及

獎
助

學

 金
，

優
先

核
定

成
立

原
住

民
柑

關
系

所
，

擴
大

大
學

 社
會
服
務
推
廣
功
能
等
途

徑
著

手
，

已
有

若
干

績

 效
。

近
五

年
來

，
原

住
民

學
生

參
加

大
學

聯
合

招
生

 考
試

的
人

數
，

每
年

約
五

、
六

百
人

，
錄

取
率

則
由

中
華

民
國

原
住

民
教

育
報

告
書



原住民教育相關問題研

台
沼
地
區
外
少
數
民
族
教
育
政
策
研
究
口

加
強
山
胞
親
職
教
育
之
改
進
方
案
研
究

 怯
一

、
人

才
培

植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九

 八
十

學
年

度
之

百
分

之
二

十
四

點
七

，
提

高
至

八
十

 四
學

年
度

之
百

分
之

三
十

一
點

三
六

。
就

讀
大

專
學

 生
減

免
學

雜
費

及
獎

助
學

金
人

數
與

金
額

，
也

明
顯

 的
增
加
。
尤
為
可
喜
的
事
，
目
前
長
庚
護
專
、
明
志

 工
專

、
精

鐘
商

專
等

校
提

供
原

住
民

學
生

免
學

雜
費

 之
專
班
招
生
，
深
獲
好
評

;
最

近
又

分
別

在
國

立
政

 治
大

學
、

藝
術

學
院

、
東
華
大
學
、
花
蓮
師
範
學

 院
、

新
竹

師
範

學
院

、
台
南
師
範
學
院
、
清
華
大

 學
、
以
及
私
立
淡
水
工
商
管
理
學
院
增
設
與
原
住
民

 相
關
之
系
、
所
;
於
國
立
花

蓮
、

台
東

、
屏

東
、

新

 竹
、
台
中
等
五
所
師
範
學
院
，
成
立
「
原
住
民
教
育

 研
究

中
心

」
，

加
強

原
住
民
母
語
及
教
材
教
法
研

 究
。
部
分
大
學
也
柑
繼
開
設
原
住
民
政
策
及
都
市
原

 住
民

問
題

、
台

灣
原

住
民

壬
竺
言
、
台
灣
原
住
民
歷
史

 等
課

程
，

從
事

原
住

民
歷

史
文

化
相

關
研

究
。

 今
後

為
改

善
原

住
民

人
力

素
質

與
人

力
結

構
，

 擬
獎

勵
大

學
招

收
原

住
民

學
生

，
積

極
增

設
原

住
民

 相
關

系
所

，
鼓

勵
並

協
助

大
學

從
事

原
住

民
相

關
問

 題
研

究
，

並
開

設
符

合
原

住
民

需
要

之
推

廣
課

程
。

 具
體
措
施
如
下
．

 L
研

訂
更

多
原

住
民

就
讀

大
學
及

研
究
所
優

惠

 措
施
，
協
助
原
住

民
完
成

高
等
教

育
。



原住民體育人才培訓

 尹芭糞壬呆*

乙
選
擇
資
源
條
件
較
佳
之
大
學
增
設
原
住
民
相

 關
系

所
，

以
培

養
原

住
民

教
育

學
術

及
實

務
人

才
。

 紅
提
供
固
定
獎
學
金
名
額
，
協
助
原
住
民
出
國

 深
造

，
並

逐
年

增
加

名
額

，
以

培
育

原
住

民
高

級
學

 術
及
研
究
人
才
。

 上
訂
定
獎
勵
辦
法
，
獎
助
、
補
助
大
學
及
教
授

 從
事

原
住

民
柑

關
問

題
研

究
。

 L
O
輔
助
大
學
成
立
原
住
民
研
究
中
心
，
並
充
實

 其
相

關
資

源
，

改
善

原
住

民
研

究
環

境
。

包
優
先
核
准
大
學
申
請
設
立
原
住
民
教
育
推
廣

 班
，
並
給
予
必
要
之
協
助
。

 e
^
於
北
、
中
、
南
、
東
四
區
擇
定
大
學
成
立
原

 住
民

教
育

資
源

中
心

，
整

合
區

域
原

住
民

資
源

。

 紅
鼓

勵
大

學
定

期
安

排
人

員
赴

原
住

民
區

域
，

 實
施
專
業
服
務
及
輔
導
。

中
華

民
國

原

并
再刀
付

 月
d肖

呂
卜

三
日
佳

 ̂^卜
^卜

娛

住
民

教
育

報
告

書
 九

^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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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台東體育實驗高中學生體育訓練

古
 陸

、
人

才
培

植

 四
、
充
實
體
育
教
學
設
施
，

培
訓
體
育

運
動

人
才

 原
住

民
學

校
多

為
小

型
學

校
，

學
生

人
數

少
，

而
現

行
學

校
預

算
編

製
辦

法
是

以
班

級
數

及
學

生
數

 為
基

準
，

因
此

原
住

民
學

校
經

費
相

當
有

限
。

致
學

 校
缺

乏
完

善
的

運
動

、
設

施
與

教
學

器
材

，
也

無
足

 夠
的

經
費

推
展

大
型

的
體

育
活

動
，

加
上

原
住

民
體

 育
教

師
流

動
率

高
，

對
於

原
住

民
體

育
運

動
人

才
之

 培
育

有
不

利
的

影
響

。
根

據
調

查
，

百
分

之
七

十
一

點
八

的
原

住
民

國
民

小
學

以
及

百
分

之
六

十
六

點
七

 的
原

住
民

國
民

中
學

體
育

設
施

及
師

資
不

足
，

而
原

住
民

國
民

中
小

學
學

生
最

喜
愛

的
科

目
卻

均
為

體
育

 課
。
為
充
分
發
展
原
住
民
之
體
育
潛
能
，
各
級
政
府

自
八
十
四
年
起
積
極
補
助
原
住
民
學
校
運
動
場
地
及

卜
肖

^
^
 
 
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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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設
施

，
但

體
育

教
學

器
材

則
尚
未
專
案
補
助
。

 今
後
本
部
將
以
專
案
補
助
的
方
式
，
充
實
原
住

 民
學

校
軟

、
硬

體
體

育
教

學
設

施
，

以
重

點
發

展
的

 方
式

，
積

極
培

養
原

住
民

體
育

人
才

，
以

學
校

社
區

 整
合
的
方
式
，
興
建
體
育

館
所

，
以

落
實

體
育

效

 果
。
詳
細
措
施
如
下
．

 l
d
i
調

查
原

住
民

學
校

體
育

設
施

情
形

，
編

列
專

 款
，

逐
年

充
實

必
要

體
育

教
學
設
施
。

 乙
協
調
師
大
、
師
院
體
育
系
增
加
原
住
民
體
育

 績
優
學
生
保
送
入
學
名
額
，
輔
導
體
育
學
院
開
設
教

 育
學

程
，

並
提

供
保

障
名

額
，

以
培

養
原

住
民

本
土

 化
體
育
教
師
。

 扒
辦
理
原
住
民
體
育
教
師
教
學
研
究
班
，
定
期

 實
施
原
住
民
體
育
教
師
教
學
研
究
會
，
並
以
經
費
補

 助
體

育
教

師
參

加
在

職
進
修
，
不
斷
提
升
其
教
學

中
華

民
國

原
 "
住

民
教

育
報

告
書

九
五



夕乙

快樂的歌舞

 陸
 、

人
才

培
植

 先
削

。七
輔
助
原
住
民

學
校
聯
合
舉
辦

 大
、
中
型
體
育
運

 動
會
，
並
協
助
優

秀
運
動
選
手
參
與

全
省
性
及
全
國
性

 體
育
運
動
競
賽
。

 L
O
研
究
整
理
各

族
群
體
育
活
動
特

 色
，
編
印
為
體
育
教
學
教
材
，
並
將
原
住
民
體
育
活

 動
列

為
體

育
競

賽
項

目
。

包
輔
助
原
住
民
學
校
開
設
體
育
班
並
酌
予
補
助

 經
費
利
用
寒
暑
假
辦
理
培
訓
營
，
有
計
畫
發
掘
並
培

 育
訓

練
原

住
民

優
秀

運
動

人
才
。

蕊



體能活動

中
華
民
國
原
住
民
教
育
報
告
書

九
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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體育人才培育 九
八

 陸
 、

人
才
培
植

 c
^
培
育
原
住
民
學
校
專
任
運
動
教
練
，
並
建
立

 區
域

性
運

動
教

練
，

負
責

區
域

內
各

級
原

住
民

學
校

 運
動
選
手
之
培
訓
工
作
。

紅
辦
理
寒
暑
假
原
住
民
青
少
年
奧
林
匹
克
運
動

 管
，

及
早

發
掘

體
育

運
動

優
秀

人
才

，
並

給
予

專
案

 訓
練
。 叭

協
調

各
中

學
體

育
班

、
體

專
、

體
育

學
院

、

 以
及
各
體
育
科
系
保
留
部
分
名
額
，
供
原
住
民
運
動

 績
優
生
就
讀
，
提
供
其
升
學
保
障
以
發
展
其
運
動
長

 才
。

皿
於
原
住
民
人
口
眾
多
地
區
成
立
體
育
實
驗
中

 學
，

保
送

運
動

績
優

原
住

民
選

手
發

展
體

育
才

能
。

比
逐
年
編
列
預
算
補
助
原
住
民
學
校
興
建
運
動

 場
、
館
，
以
每
』
鄉
鎮
興
建
一
座
體
育
館
、
一
座
體

 育
場

為
目

標
，

建
立

社
區

本
位

的
體

育
資

源
體

系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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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卜-

。

原住民學校衛生與保健

 梁
、

衛
生

保
健

 本
部

為
維

護
原

住
民

學
生

健
康

，
奠

定
其

健
康

 基
礎
，
依
據
學
校
衛
生
保
健
實
施
辦
法
，
加
強
實
施

 原
住
民
學
校
學
生
健
康
教
育
，
推
動
學
生
健
康
檢
查

 與
衛
生
保
健
，
改
善
學
校
飲
用
水
衛
生
與
設
備
，
辦

 理
學
校
營
養
午
餐
。

 目
前

原
住

民
學

校
學

生
衛

生
保

健
工

作
，

以
健

 康
教
育
、
健
康
服
務
與
健
康
環
境
為
中
心
，
同
時
兼

 重
學
生
身
心
健
康
的
維
護
、
健
康
習
慣
的
養
成
、
以

 及
健
康
環
境
的
維
持
。
健
康
教
育
與
健
康
服
務
內
容

 包
括
健
康
教
育
課
程
、
視
力
檢
查
、
尿
液
篩
檢
、
頭

中
華
民
國
原
住
民
教
育
報
告
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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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校營養午餐設備

 □
四

 渠
、

衛
生

保
健

 蝨
與

寄
生

蟲
防

治
、

供
應

學
生

午
餐

、
口

腔
衛

生
教

 育
、

營
養

教
育

等
。

健
康

環
境

的
項

目
包

括
改

善
學

 校
飲

用
水

、
廁

所
、

照
明

、
衛

生
保

健
、

午
餐

等
設

 備
及
廚
工
人
員
。
三
年
來

本
部

共
補

助
三

千
餘

萬

 元
，
以
改
善
原
住
民
學
校

飲
用

水
設

備
、

修
建

廁

 所
、

加
裝

照
明

設
備

、
充

實
衛

生
保

健
器

材
、

辦
理

 學
生

保
險

：
又

補
助

四
千

餘
萬

元
，

協
助

原
住

民
學

 校
改
善
午
餐
設
備
，
另
補
助
八
千
萬
元
，
協
助
原
住

 民
學
校
聘
僱
廚
工
。

 原
住
民
學
校
大
多
地

處
偏

遠
，

醫
療

資
源

比
較

 不
足

，
一

旦
有

病
往

往
須

長
途

跋
涉

，
始

能
就

醫
，

 因
此
，
原
住
民
學
校
衛
生
保
健
工
作
益
形
重
要
。
但

 大
部
分
原
住
民
學
校
健
康
中
心
︵
保
健
室
︶
藥
材
設

 備
不
足
，
且
醫
護
人
員
缺
乏
，
使
得
原
住
民
學
校
衛

 生
保
健
工
作
難
以
落
實
。
另
外
，
原
住
民
學
校
學
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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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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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
住
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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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
數
太
少
，
現

行
午
餐
經
費
拮

 据
，
影
響
午
餐

 的
品

質
。

 有
鑑
於
此
，

增
加
原
住
民
學

校
學
生
衛
生
保

 健
項
目
，
充
實

原
住
民
學
校
健

 康
中

心
設

備
，

獎
勵
醫
護
人
員

 進
駐
原
住
民
學
校
，
加
強
實
施
原
住
民
親
職
健
康
教

 育
，
改
善
原
住
民
學
校
衛
生
環
境
，
都
是
未
來
本
部

 落
實

原
住

民
學

生
衛

生
保

健
的

重
要

課
題

。



 渠
、

衛
生

保
健

 o
六

 一
、
增
加
衛
生
保
健
項
目
，

 及
早

發
現

瑩
，

生
疾

病

 原
住

民
學

校
所

在
地

區
衛

生
條

件
較

差
，

如
與

 一
般

學
校

實
施

柑
同

的
衛

生
保

健
項

目
，

將
無

法
及

 早
發

現
並

治
療

某
些

疾
病

，
為

解
決

此
一

間
題

，
本

 部
計

畫
擴

大
原

住
民

學
校

學
生

衛
生

保
健

項
目

，
照

 顧
原
住
民
學
生
健
康
。

 二
 
、
充
實
保

健
設

備
，

提
昇
衛

生
水

準

 原
住

民
學

校
學

生
人

數
少

，
衛

生
保

健
預

算
不

 足
，
較
難
做
好
健
康
檢
查

及
疾

病
預

防
工

作
。

為

 此
，
木
部
計
畫
編
列
預
算
，
專
款
補
助
原
住
民
學
校

 充
實

健
康

中
心

︵
保

健
室

匕
設
備
，
提
昇
其
衛
生
保
健

 水
準

。 三
/
獎
勵
醫
護
人
口
貝
進
駐
學

校
占
提
昇
保
健

品
質

 原
住

民
學

校
醫

護
人

員
缺

乏
，

無
法

落
實

原
住

 民
學
生
衛
生
保
健
工
作
。
為
落
實
原
住
民
學
校
學

生

 衛
生
保
健
，
本
部
計
畫
協
調
衛

生
署

遴
派

合
格
醫
護

 人
員
進
駐
原
住
民
學
校
，
對
於

績
效

良
好

或
長
期
留

 校
服
務
之
醫
護
人
員
，
將
依
規

定
給
予

優
渥
之

福

 四
 
、
實
施

親
職
健

康
教
育

，

建
立
良
好
衛

生
習
慣

 由
於

原
住

民
居

住
地
大
多

位
於

山
區

，
飲
酒

御
不

 寒
習

以
為

常
，

H
內

在
心
理
挫

折
感
重
，
久

而
久
之

 養
成
嗜
酒
的
習
慣
，
影
響
身
心

健
康

。
原

住
民
學
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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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					親職教	育活動	
 的	研	午	民	來	欠		
 可	究	餐	地	木	土土丫．		
 一丁+	竇	申土水卜	區	了叭口^几口	^	原	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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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性弓自芸

丁
上

尿

 職	有	勺白
 教	效	旦夕只/
 六曰	協	塑
 之	助	^
 宙貝	原	容易咸

 施，	住民	
 士、Z	戒	、九口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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寸拐
社
會
教

 乙D



點有

中
華
民

面
辦
理
原
住
民
成
人
基
本

獎
勵
及
補
助
原
住
民

成
人

目
活

動
實

施
要

教
育

研
習

班
及

再
課

程
材

法
及
相

學
設

施

民
成

人
教

育
實

施
計

體

體

教規

住
民

成
人

推
去
目

本
部
訂
有

主丁

教
育

社
會
教

展
原
住

成
人

 、
家

庭

原
住

民
成

人
教

一曰

晶
術7

曰

目

昇

住
民

生
活

大
力

推

體

以中

要
本

部
為

加
住
民

白
社

原的的

土環景目珀

杜

百
已
成
為
恕

棚
 杜
會
教
、

育

原
住
民
教
育
報
告
重

 ，遼。爹姦-"蝨

凱族婦女刺繡

咒
鑿



 扔
、
社
會
教
、
育

 成
人

教
育

活
動

，
另

亦
補

助
原

住
民

國
民

中
小

學
補

習
學

校
學

生
前

往
自

然
科

學
博

物
館

等
相

關
處

所
進

 行
校

外
教

學
。

並
鼓

勵
原

住
民

就
讀

空
中

大
學

，
以

 捉
昇
生
活
與
職
業
知
能
。

 原
住
民
家
庭
教
育
方
面
，
除
由
各
縣
市
政
府
成

 立
家

庭
教

育
服

務
中

心
外

，
並

辦
理

演
講

座
談

、
成

 長
讀
書
會
、
研
習
坊
等
家
庭
教
育
推
廣
活
動
，
另
編

 有
「

原
住

民
家

庭
教

育
官

這
「
手
冊
」
、
「
山
谷
中
的

 溫
情

」
等

家
庭

教
育

官
這

訂
資
料
，
從
事
原
住
民
家
庭

 教
育
研
究
與
調
查
，
同
時
結
合
社
會
資
源
一
起
推
展

 原
住
民
家
庭
教
育
。

 原
住
民
在
雕
刻
、
編
織

、
陶

藝
、

舞
蹈

、
音

樂

 方
面
的
天
賦
，
充
分
顯
現
於
平
日
活
動
及
生
活
器
物

 上
;
但
近
來
原
住
民
的
文
化

藝
術

正
逐

漸
消

失
，

本

 部
為

保
存

原
住

民
文

化
藝
術
，
輔
導
學
術
研
究
單

 位
、
社
教
機
構
、
學
校
及
民
間
團
體
成
立
保
存
、
展

 示
場
所
，
並
補
助
地
方
政
府
及
民
間
藝
術
團
體
辦
理

 原
住

民
文

藝
、

祭
典
、

及
各
項
藝

術
活

動
。

 為
促

進
原

住
民

成
人
教

育
機
會
均

等
，
落
實
原

 住
民
家
庭
教
育
，
推
展
原
住
民
藝
術
教
育
，
今
後
擬

 朝
下

列
方

向
努

力
。

 一
、

普
及
成

人
教
育
，

提
昇

生
活

知
能

 目
前

原
住

民
成

人
教
育

相
關
法
令
缺

乏
，
正

式

 成
人
教
育
管
道
不
夠
多
樣
，
影
響
原
住
民
成
人
受
教

 育
之
機
會
與
意
願
。
今
後
本
部
擬
整
體
規
劃
政
府
及

 社
會
資
源
，
加
強
原
住
民
成
人
教
育
，
詳
細
措
施
如

 下
．

 L
組

織
專

案
小

組
，

進
行

原
住
民

成
人
教
育

有



7 ̂;^^l:'^^^^^^';'^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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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俗活動

 洋乙、．鬥 丁瑟姦蜜

g^fCMngRT. '-imxutniamm

^
^
^
^
^
t
A
i
^

係

 彥" um%

 ｜，，一
沁
飪 ．
L
-

 ，
仁

 "忘"
 ̂王

 漆廿" ．"．占衫乏

呵

成人民俗活動

中
華
民
國
原
住
民
教
育
報
告
書

歹

抬
，、



嗯迸
 。I

蕊

教育

四

拐

 關
研

究
，

以
瞭

解
原

住
民
成
人
之
學
習
需

 求
，

作
為

擬
定

原
住

民
成

人
教

育
政

策
之

基

 楚
。

行

 人
修
訂
相
關
成
人
教
育
法
規
，
訂
定
原

住
民

成
人

教
育

推
展

計
畫

丁
積

極
推

動
原

住

 民
成
人
教
育
。

 0
0
結
合
政
府
及
民
間
力
量
，
辦
理
多
樣

 化
之
原
住
民
成
人
教
育
。

七
加
強
辦
理
原
住
民
成
人
基
本
教
育
及

 失
學

原
住

民
補

習
教

育
，

普
遍

提
昇

原
住

民

 現
代
生
活
基
本
知
能
。

 L
n
規
劃
適
合
原
住
民
生
活
型
態
之
成
人

 教
育
制
度
，
提
高
原
住
民
參
與
成
人
教
育
的

 意
願
。 仇

利
用
空
中
教
學
的
方
式
，
主
動
傳
送

社
會

 教
、

育

 辟
協

f

 向"一咋．
['""""'"‥""

叫

 、
玷
r]



 一""『"
 """輟"。"

幽

寸
片
什

親職教 曰

中
華
民
國
原
住
民
教
育
報
告
書

五

 二
 
、
落
實
、
家
庭
教
育
才

強
化
親
職

教
育

功
能

 由
於

原
住

民
家

庭
教

育
法

令
欠

缺
，

社
教

機
構

 家
庭
教
育
功
能
仍
待
加
強
，
中
小
學
有
限
人
力
物
力

成
人

教
育

活
動

至
原

住
民

 社
區
。 L
^
^
針
對
特
定
對
象
，

 如
婦

女
、

年
邁

者
，

提
供

適
合

其
需

要
之

教
育

方
式

 與
內

容
。

紅
於

原
住

民
社

區
設

 置
社

會
教

育
教

師
，

全
力

推
動

原
住

民
社

區
仕

會
及

 成
人
教
育
工
作
。



薑篷薑墓羹逢

文物展示活動

召詫 乃卜

 註臣圭茫尹宅生"其卜雪污沅H"乙，．，生尹，
 匹伺;

｜

八才

 琍
、
社
會
教
、
育

 無
法

充
分

發
揮

親
職

教
育

功
能

，
原

住
民

家
庭

教
育

 功
能

不
彰

。
今

後
擬

從
健

全
法

令
與

制
度

，
運

用
人

 力
資
源
，
結
合
社
會
資
源

，
加

強
宣

導
四

方
面

著

 手
，
措
施
如
下
．

 L
訂
定
家
庭
教
育
法
，

並
將

原
住

民
家

庭
列

為

 優
先
實
施
對
象
。

 乙
增
列
家
庭
教
育
推
廣
工
作
經
費
預
算
，
全
面



七



 俐
、
社
4。

教
、
育

 推
展
原
住
民
親
職
教
育
。

 趴
擬

訂
原

住
民

家
庭

教
育

推
展

中
長

程
計

畫
，

 以
多

元
、

重
點

補
助

、
觀

念
建

立
、

社
區

支
援

、
成

 長
團

體
、

以
及

人
際

輔
導

等
方

式
，

逐
年

落
實

原
住

 民
家
庭
教
育
計
畫
。

 上
訂
定
辦
法
，
充
分
結
合
社
會
資
源
，
共
同
推

 展
原

住
民

家
庭

教
育

工
作

，
並

加
速

各
界

對
於

原
住

 民
家
庭
需
求
之
瞭
解
。

 L
n
建

立
諮

詢
網

路
、

義
工

制
度

，
成

立
原

住
民

 父
母

教
育

輔
導

團
或

原
住

民
家

庭
成

長
團

體
，

協
助

 父
母
角
色
認
知
。

仇
擴
大
辦
理
原
住
民
國
民
中
小
學
社
區
家
庭
教

 育
活

動
，

促
進

親
師

合
作

。

 i
^
^
加

強
以

原
住

民
母

語
辦

理
原

住
民

家
庭

教
育

 推
廣
活
動
。

 三
、
推

展
藝
術

教
育
，

幽
且
富
社
會

生
活

 由
於

原
住

民
年

輕
一

代
往

都
市

發
展

，
少

有
機

 會
學

習
並

熟
悉

自
己

之
傳

統
文

化
，

加
上

原
住

民
專

 業
藝

術
仕

團
不

多
，

難
以

保
存

、
推

廣
及

發
揚

其
傳

 統
文

化
，

又
由

於
地

方
政

府
財

政
困

難
，

無
法

支
應

 原
住

民
文

化
藝

術
祭

典
活

動
，

因
此

，
原

住
民

傳
統

 藝
術

正
面

臨
傳

承
的

危
機

。
為

推
展

原
住

民
藝

術
教

 育
，

豐
富

原
住

民
社

會
生

活
，

本
部

擬
以

保
存

、
傳

 承
、

以
及

發
揚

的
觀

點
，

有
系

統
建

立
原

住
民

傳
統

 藝
術

文
化

。
措

施
如

下
．

 L
獎

助
原

住
民

田
野

工
作
者

，
進
行
原

住
民
傳

 統
藝
術
項
目
調
查
，
作
為
訂

定
傳

承
、

推
廣
措
施
之

 依
據
。



中
華

民
國

原
住

民
教

育
報

告
童

 少Ll

社教文化活動



饑辭瀚

 心，

文物保存展示

 吋
^廿

^
^
^
^

 ̂
件  "繁

寸拐

□

 與
民

間
團

體
舉

辦
「

原
住

民
藝

術
尋

根
」

活
動

，
鼓

 勵
原

住
民

及
一

般
民

眾
參

與
，

以
深

人
瞭

解
原

住
民

 文
化
藝
術
精
華
。

 L
^
輔
導
原
住
民
地
區
及
學
校
成
立
原
住
民
文
物

 陳
列

室
、

文
物

館
、

或
教

室
。

 社
會
教
、
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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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玫
 、

未
來
願
景

二
四

 玫
、

未
來

願
景

 我
們
深
信
:
每
個
原

住
民

學
生

都
是

大
教

育

 環
境

中
的

一
員

，
也

都
有

其
發

展
的

潛
能

。
因

之
，

 如
何
透
過
教
育
，
激
發
其

發
展

的
意

願
，

使
其

才

 能
、
興
趣
、
性
向
得
以
適

性
發

展
，

以
改

善
其

生

 活
、

美
化

其
心

靈
、

充
實

其
生

命
，

進
而

貢
獻

所
學

 回
饋
其
社
會
，
促
進
國
家
整
體
發
展
，
提
昇
國
家
競

 爭
力
。
不
僅
是
我
教
育
同
仁
應
有
的
體
認
，
也
是
全

 民
應
有
的
共
識
。

 基
此

，
我

們
認

為
:
使
原
住
民
學
生

 1
、

了
解

並
維

護
其

族
群

的
優

良
傳

統
。

 二
、

迎
頭

趕
上

適
應

現
代

杜
會

生
活

。

 三
、
豐
盈
生
命
開
創
美
好

未
來
。

 應
是
今
後
願
景
之
所

繫
。

 首
就

了
解

並
維

護
原

住
民
優

良
傳
統
而

言
:
務

 必
讓

所
有

原
住

民
學

生
，

均
能
對

其
族

群
之

來
源

、

 族
群

之
文

化
、

使
用

之
語

言
、
與

夫
族

群
之

特
性

、

 民
土
風
情
、
倫
理
關
係
，
乃
至
社

會
特

徵
等

有
所
了

 解
，
並
能
擇
其
圭
口
者

而
傳
承
光

大
。

又
經

由
原
住

民

 學
生
的
社
區
服
務
、
親
子
溝
通
，

使
其

產
生

自
我
肯

 定
自
我
認
同
。
對
於
斯
土
斯
民
，
要
能
慎
終
追
遠
民

 德
歸

厚
不

忘
本

;
對
於

自
尊
尊
人

態
度
的
養
成

、
群

 己
關
係
的
建
立
、
生
命
共
同
體
的

營
造

、
乃

至
族
群

 和
諧

的
相

處
，

亦
都
能

次
第
達
成

。

 次
就

迎
頭

趕
上

適
應
現
代

社
會
生
活
而

論
：
原

 住
民
學
生
必
須
與
其
他
族
群
學
生

一
樣

，
須

有
柑
當

 的
基
本
學
力
與
素
養
，
始
能
有
尊
嚴
的
立
足
於
當
今



 社
會
。
因
此
，
必
須
率
先
實
施
原
住
民
學
童
免
費
的

 學
前
教
育
，
並
透
過
教
育
優
先
區
的
專
案
經
費
，
充

 實
原
住
民
學
校
軟
硬
體
設
備
，
改
善
教
師
生
活
，
提

 昇
師
資
素
質
，
積
極
實
施
補
救
教
學
，
使
原
住
民
學

 生
在
良
好
的
學
習
環
境
下
，
充
實
生
活
學
力
，
並
習

 得
一

技
之

長
，

才
能

迎
頭

趕
上

，
適

應
現

代
生

活
。

 復
就
豐
盈
生
命
開
創

未
來

來
看

:
未

來
的

社
會

 將
是

開
放

、
多

元
、

競
爭

的
社

會
，

潛
能

的
開

發
、

 創
造
力
的
培
養
勢
將
成
為
趨
勢
，
原
住
民
學
生
的
智

 力
、

體
力

並
不

亞
於

其
他
族
群
的
學
生
，
舉
凡
文

 學
、
藝
術
、
體
育
、
音
樂
、
科
學
等
均
有
其
特
殊
天

 賦
，
此
由
亞
運
選
手
代
表
、
奧
運
歌
曲
演
唱
、
民
俗

 舞
者
的
表
現
可
資
為
證
;
現

代
社

會
科

技
進

步
、

群

 體
或
小
組
合
作
研
究
的
趨
向
至
為
明
顯
，
因
之
，
從

 小
施

予
原

住
民

學
生

創
造
力
訓
練
，
加
強
潛
能
開

 發
，

將
有

助
於

其
開

創
豐

盈
的
人

生
。

此
外

，
資

訊

 的
傳

輸
，

網
路

的
應

用
，

原
住

民
文

化
的

國
際

交
流

 將
不

可
免

，
傳

承
與

M
l
新

文
化

的
契

機
，

必
將

賦
予

 原
住

民
新

的
生

命
。

 展
望
末
來
，
在
各
部
會
尤

其
是

原
住

民
委
員
會

 的
支

持
協

助
下

各
地

方
教

育
行

政
機

關
、

學
校

依
據

 其
特

性
，

彈
性

多
元

規
劃

柑
關

措
施

據
以

推
動

，
屆

 時
原

住
民

教
育

將
呈
現
展

新
的
面

貌
。

 一
 、

教
云

日
措
施
更

符
、
實

需

 原
住
民
教
育
法
通
過
後
，
不
論
是
行
政
組
織
或

 專
責

人
員

的
設

置
將
有
法

源
的
依

據
。

 
「

發
展

與
改

 進
幼
兒
教
育
第
二
期
五
年
計
畫
」
與
「
教
育
優
先

區

 計
畫
」
的
執
行
，
以
及
「
發
展
與
改
進
原
住
民
教
育

 第
二

期
五

年
計

畫
」

暨
台

灣
省

柑
關

計
畫

之
研

擬
，

中
華

民
國

原
住

民
教

育
報

告
書

五



 扛竹么、、介赤介拓咫景

 更
能

符
合

原
住

民
學

生
的

實
際

需
求

，
不

但
可

加
速

 山
地

及
偏

遠
地

區
學

校
軟

硬
體

設
施

的
充

實
，

更
能

 提
昇

原
住

民
學

生
的

就
學

率
，

進
而

提
昇

其
教

育
水

 二
 
、

教
育

研
究

日
益

盛
行

隨
著

師
範

院
校

原
住

民
教

育
中

心
的

陸
續

成

 立
，

勢
將

帶
動

對
原

住
民

教
育

研
究

風
氣

的
盛

行
。

各
大
學
及
研
究
機
構
將
更
重
視
原
住
民
教
育
方
面
的

 研
究

，
舉

凡
心

理
特

質
、

人
格

發
展

、
社

會
適

應
、

 教
育
需
求
、
教
學
策
略
，
乃
至
輔
導
方
法
等
，
都
會

 有
更
多
的
學
者
投
身
於
研
究
行
列
，
尤
其
原
住
民
學

 者
及
各
級
學
校
教
師
更
會
以
從
事
此
研
究
為
榮
，
研

 究
刊

物
的

出
版

也
將

更
充

實
。

 三
 
、
課
程
教
材
^
^
元
編
製

 目
前
，
除
教
育
部
已
編
有
鄉
土
教
材
外
、
省
縣

 市
教

育
廳

局
以

及
各

社
區

學
校

，
亦

因
應

地
方

需
要

 與
原

住
民

分
布

情
形

，
編

印
了

不
少

的
教

材
，

可
以

 預
見

的
未

來
，

以
師

範
院

校
原

住
民

教
育

中
心

為
主

車由

 進
行

原
住

民
教

材
研

究
及

編
製

的
風

氣
，

將

 為
風

潮
;
另

教
育

部
委
請
花

蓮
師
院
進
行

為
期
七

年

 之
 
「

國
民

小
學

原
住
民
課

程
與
教
材
規

劃
」
研

究

 案
，
完
成
後
，
將
可
設
計
出
一
套
完
整
周
延
而
可
行

 的
國

小
原

住
民

教
材
;
若
再
輔
以

中
央
研

究
院
民
族

 研
究
所
。
國
立
自
然
科
學
博
物
館
、
國
立
歷
史
博
物

 館
、

國
立

台
灣

史
前

博
物

館
、

國
立

教
育

資
料

館
、

 台
灣
省
立
博
物
館
、
各
縣
市
文
化

中
心

所
蒐

集
研
究

 之
資
料
、
報
告
或
影
帶
，
以
及
結
合
民
間
單
位
如
順



 益
台

灣
原

住
民

博
物

館
的

珍
藏

等
，

均
將

對
原

住
民

 文
化

資
料

之
傳

承
與

教
材

之
編
印
，
有
所
助
益
。

 四
 、

師
資

水
準

︶
一

r血
形

提
昇

 師
資
培
育
法
公
布
施
行
後
，
一
般
大
學
校
院
可

 開
設

教
育

學
程

，
因

此
有

更
多

大
學

以
上

學
生

投
入

 教
育

行
列

，
師

資
將

更
充

裕
，

尤
其

是
將

來
師

範
校

 院
開

設
原

住
民

相
關

課
程

，
供

有
志

者
選

讀
的

機
會

 將
增

加
，

此
外

，
原

住
民

學
校

的
教

師
，

除
可

參
加

 柑
關

之
研

習
外

，
省

、
縣

市
政

府
教

育
廳

局
及

各
教

 師
研

習
中

心
亦

將
利

用
寒

暑
假

期
間

，
集

中
研

習
，

 甚
至

隨
著

原
住

民
中

、
小

學
校

軟
硬

體
設

備
的

充
實

 及
電
化
科
技
的
更
新
，
以

學
校

為
中

心
的

進
修

方

 式
，

將
成

為
原

住
民

教
師

進
修

的
主

流
。

質
言

之
，

 原
住

民
師

資
水

準
的

提
高

指
日
可
待
。

 五
 
、

 
母

語
教
學
受

到
重
視

國
中

小
新

課
程

標
準
明

訂
國
小
團

憫
活
動
可
開

 設
母
語
，
國
小
三
年
級
至
國
中
增
設
鄉
土
教
學
活
動

 課
程
，
各
校
可
視
需
要
實
施
母
語
教
學
。
此
外
，
各

中
華
民
國
原
住
民
教
育
報
告
書

叫二



 玫
  、

 土
?赤

介
麻
一
景

 地
方

政
府

對
原

住
民

兒
童

母
語

的
教

學
甚

為
投

入
，

 亦
柑

繼
出

版
各

族
母

語
、

音
樂

方
面

的
參

考
資

料
，

 可
以
預
見
的
將
來
，
會
有
以
母
語
為
主
的
實
驗
幼
兒

 園
或
小
學
出
現
，
加
以
教
師
研
習
中
心
及
民
間
社
團

 均
柑
繼
開
設
母
語
教
學
供
有
志
者
學
習
，
學
術
研
究

 機
構
也
陸
續
從
事
母
語
教
學
柑
關
的
研
究
。
分
派
原

住
民
學
校
任
教
的
新
進
教
師
也
必
須
接
受
原
住
民
文

 化
及
母
語
教
育
，
社
會
人
士
不
但
益
能
接
受
原
住
民

 五
旦
言
，
原
住
民
學
生
也
不

以
講

母
語

而
自

覺
羞

愧
，

 是
以

，
原

住
民

的
母

語
將

受
到

應
有

的
尊

重
。

 、
六
 、

，
學
生
健
、
康
獲

得
改

;豆
口

 原
住
民
學
校
衛
生
保
健

工
作

，
隨

著
人

力
物

力

 投
入
的
增
加
，
偏
遠
原
住
民
地
區
鋪
設
自
來
水
管
線

 將
次
第
完
成
。
在
寬
列
經
費
下
，
原
住
民
學
校
午
餐

 將
獲

得
實

質
上

的
改

善
，

部
分

住
宿

學
校

的
早

晚
餐

 亦
將

增
色

;
合

格
的
醫
護

人
員

進
駐

原
住
民

學
校

 後
，

學
生

的
衛

生
保

健
工

作
將

有
顯

著
的

成
效

。
屆

 時
，

又
計

畫
撥

款
補

助
原

住
民

學
校

充
實

保
健

中
心

 ︵
或

保
健

室
︶

的
基

本
設

備
，
斯

時
，

學
校

衛
生

保

 健
會

更
具

體
落

實
，

原
住

民
學

童
可

獲
得

實
質

的
幫

 助
。 七

 
、
威
人
教
育
普
遍
推
展

 「
原

住
民

成
人
教
育

實
施
計
畫
」

、
 
「

獎
勵
及
補

 助
原
住
民
成
人
教
育
活
動
實
施

要
點

」
，

對
原
住
民

 參
加
補
習
教
育
、
空
中
教
學
，

增
進

職
業

知
能
及
改

 進
生

活
型

態
會

有
正
面
助

益
;
經
由
社
區
設

置
社
會

 教
育

教
師

，
積

極
推

動
家

庭
教

育
以

及
親

職
教

育
，

 可
保
存
原
住
民
家
族
倫
理
及
傳
統
價
值
觀
，
廣
結
民



必
可

牙乙

 間
社

團
或

各
種

文
教

基
金

會
，

辦
理

原
住

民
藝

文
活

 動
，

進
行

原
住

民
傳

統
藝

術
項

目
調

查
研

究
及

充
實

 原
住

民
文

物
陳

列
館

，
均

將
使

得
原

住
民

文
化

得
以

 傳
承
創
新
光
大
。

 八
 /培

云
日
人
才
工

貝
獻

社
會

 有
計
畫
的
選
擇
原
住
民
職
業
重
點
發
展
學
校
，

 加
強
原
住
民
職
業
教
育
與
職
業
訓
練
，
鼓
勵
大
學
增

 設
多
元
文
化
柑
關
系
所
，
於
大
學
柑
關
學
系
保
留
部

 分
名
額
供
原
住
民
學
生
就
讀
，
或
辦
理
推
廣
教
育
班

 供
原

住
民

學
生

進
修

，
可

培
育

原
住

民
學

生
體

育
、

 音
樂
、
舞
蹈
、
美
術
、
資
訊
、
語
文
等
人
才
，
尤
其

 是
藝
術
教
育
法
通
過
後
，
原
住
民
學
生
具
藝
術
專
才

 者
的
培
育
，
將
會
有
柑
當
的
成
效
。
此
外
，
政
府
和

 民
間

機
構

對
大

專
以

上
原

住
民

學
生

，
已

自
八

十
三

中
華

民
國

 我
們
堅
信
:
積
極
改
善
原
住
民

教
育

原
住

民
教

育
報

告
書

 年
提
供
獎
助
學
金
獎
勵
其
努
力
學

習
，

柑
信

假
以
時

 日
，

均
將

培
養

更
多
的
原

住
民

人
才

貢
獻
社

會
。

 我
們

相
信

:
原

住
民

教
育
在

政
府
及
民

間
通
力

 合
作
之
下
，
不
但
能
使
原
住
民
優

良
文

化
薪

火
相
傳

 延
綿
不
斷
，
更
能
使
原
住
民
同
胞
依
其
所
能
積
極
投

 入
社
會
服
務
人
群
，
然
而
在

此
平
等

、
互
惠

、
貧

 重
、
多
元
而
又
競
爭
激
烈
的
環
境
裹
，
原
住
民
同
胞

 亦
都
能
體
認
，
必
須
以
誠
懇
、
謙

虛
的

態
度

，
接
受

 外
來
文
化
的
孕
育
與
薰
陶
，
以
促
進
族
群
間
的
更
大

 融
和
，
抱
持
著
不
卑
不
亢
、
勇
敢
而
坦
然
的
去
自
我

 碎
勵

、
自

我
奮

發
、

力
求
突
破

，
開
創

新
機

。



 扛
乙
^

 一 一．斤
吧
 叫

蘊
 ̂
｜

 ;滔，

 仟寸;日

軸眾 緒薛姦誣汗

。

 砍
 、

未
來

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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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原
住

民
同

胞
帶

來
更

大
的

希
望

與
更

多
的

成
就

，
進

 而
使
整
個
大
社
會
增
添
活

力
，

提
昇

水
準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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